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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执行摘要——呼唤团结与互联

跨部门效率和包容性也为东盟2026年能源展望做出了贡献。更严格的监管协调、更广泛的部门覆盖和投资动员反映了能源效率在能源安全和脱碳中
的作用日益增强。建筑、交通电气化、工业碳定价、数字化和混合融资机制都汇聚起来，支持公平包容的能源转型。最终，2026年的导航需要区域
、机构间以及各行业间的团结和互联互通，将雄心转化为可信和可实施的成果。

与此同时，东盟的能源转型必须与能源安全担忧谨慎平衡。全球石油和天然气供应过剩以及需求增长放缓限制了区域生产，老龄化油田、地缘政治
风险和有限的新发现增加了对进口的依赖。尽管石油和天然气在运输、工业和发电领域的需求持续增长，但2026年是加速甲烷减排以保持与2030
年气候目标一致的关键年份。尽管面临监管、成本和部署挑战，区域内的碳捕集与储存技术正在取得进展。在煤炭领域，生产调整与持续的本地需
求以及煤炭化工途径的持续探索并存，而一些东盟成员国正在重新审视核能作为长期选择。

区域互联的扩展与整合更高比例的可变可再生能源的需求紧密相连。加强电网灵活性、系统规划和运营协调对于维护系统稳定性和安全性、随着太
阳能和风能规模的扩大至关重要。同时，推进可再生能源证书框架对于提高市场透明度、实现企业可再生采购和支持跨境电力贸易至关重要。东盟
成员国（AMS）也被呼吁提高标准、规范和能力建设努力，以确保可再生能源系统从设计、安装到运营的电气安全。在电力行业之外，扩大生物燃
料和可持续航空燃料的生产对于脱碳运输、保障供应链可持续性和区域政策协调变得越来越重要。

该区域在2026年开始的形势下迈进，实施了APAEC 2026-2030的第一个年头，正值全球不确定性逐渐增加之际。本年度见证了东盟电网（APG）
的进展，正处于从战略规划过渡到协同基础设施建设及运行行动的转折点上。双边跨境电力贸易继续保持为实用性基础，逐步铺设通往深化多边市
场一体化之路。同时，海底连接和新能源走廊成为区域联通的下一物理前沿，受到加强制度和区域机制的支撑，以将加强后的APG谅解备忘录具体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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洞察1——绘制2025-2026年东盟能源优先事项
由Auliya Febriyanti，Rhea Oktaqiara，Indira Pradnyaswari执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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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EC 2016–2025第二阶段进展更新：2021–2025

2026年东盟能源

东盟电网
(APG)

跨东盟天然气
管线（TAGP）

煤炭和清洁煤炭
技术（CCT）
能源效率与
生态环保与能源（EE&C）
可再生能源
（重）
区域能源
政策和规划
(REPP)

平民核能
能源（CNE）

已完成 九项中的十八项重点互联互通工程 ，总计约10.2吉瓦。
The signing of the APG增强版谅解备忘录（MoU）
承认 参考范围（ToR）——东南亚海底电力电缆开发框架
承认 APG融资倡议（APGF）
完成3个工作包下的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研究 Aims III Phase 3
建立了总共 3,631公里管道长度 从13条双边管道，连接六个大洲市场。
开发了总共 58.76百万吨/年的液化天然气再气化能力涵盖七个机场的14个航站楼。
已经更新 东南亚石油安全协定（APSA）
部署 29.7吉瓦的清洁煤技术（CCT）装机容量
举行了 东盟甲烷能源高级政策对话
已实现 到2023年将降低能源强度25.5% 自2005级起，有 预计到2025年减少32%
启动了 东盟能效数据库和投资平台 （对于建筑）
已实现 14% 的可再生能源在总初级能源供应（TPES）中 并且33.5% 的可再生能源在装机容量中 在2023年。
启动了 东盟可再生能源长期路线图（RE-LTRM）
发布于 th 东盟能源展望（AEO7） 在2022年及 th 东盟能源展望（AEO8） 在2024年。
发布于 东盟能源投资报告 在2024年和2025年。
通过加强区域能源政策和规划 合作与DPs/IOs 跨文化对话平台
处理问题 (e.g., finance, climate, and gender), 东盟能源数据库系统（AEDS） 更新。
涉及 政策制定者 在地区核能力建设项目
启动了 东盟核能门户 并且启动了 东盟核电站（NPP）发展
框架。

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APAEC）是该地区蓝图，为区域能源优先事项和东盟成员国（AMS）在能源三重困境（安全、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中
的合作框架提供指导。[1] APAEC 2016-2025第二阶段：2021–2025是自1999年启动以来APAEC的第五个周期，重点关注的子主题是“ 加快能源转
型，通过更大的创新与合作增强能源韧性 这个周期确保了从上一周期（APAEC 2016-2025第一阶段：2016-2020）短期至中期目标的连续性，该
阶段考虑了多个全球经济和能源趋势，尤其是与该地区后疫情恢复相关的趋势。在其五年的周期结束时，APAEC在七个项目领域（PAs）取得了显
著进展，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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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AEC 2026–2030的启动

——东盟能源优先事项2025-2026年 | 2

东盟电力网（APG）
石油和天然气互联互通、安全与
可持续性（OGCSS）
清洁煤转化（CCTR）
能源效率与节约（EE&C）
可再生能源（RE）
区域能源政策与规划（REPP）
民用电能（CNE）

RE在TPES中

RE in Installed Capacity装机容量中的RE

EI 减量
（从2005年基线）

PA 2： 油气互联互通、安全与可持续性 从“泛亚管道”更改为，扩大范围以促进该行业的绿色多元化和脱碳，旨在通过发展
跨境天然气管道和液化天然气再气化终端，实现一个更具包容性和一体化的天然气市场。同时，PA 3：的转向为…… 清洁
煤炭转型 从之前的煤炭和清洁煤技术，代表了对煤炭行业的更广泛方法，重点在于负责任、有序的转型，以支持实现碳中
和目标。最后，采用 公正包容的能源转型 理念确保能源未来始终保持对社会变化中的全球动态的敏感响应（详见下文讨论
） 洞见9 ) [5].

这些目标通过基于成果的策略和行动计划嵌入到每个PA中。自
1999年框架启动以来，这些PA经历了重大演变。上一系列APA
EC（2021-2025）是应对新兴全球危机（特别是COVID-19大
流行和气候变化）的先决条件，探讨了提高安全性的紧迫性。
新的APAEC进行了几项调整，考虑到全球挑战、区域愿景和A
MS的国家背景。

在APAEC 2026-2030期间，该地区承诺致力于 新的目标 截至2030年和项
目领域（PDs）：

APAEC 2026–2030于第43届大会上正式启动。 rd

东盟能源部长会议（AMEM）于2025年10月17日在吉隆坡举行，由马来西亚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2]。本次亚太能源俱乐部（APAEC）周期的主题
为“ 推动确保能源安全和加速实现公正包容的能源转型的区域合作 ，”是在一年前42 nd

AMEM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于2024年9月26日举行[3]。本次会议的主题借鉴了区域优先事项和潜力，以支持在能源转型期间构建可靠的能源系统
。除了以往APAEC的经验教训，它还认识到影响东盟未来能源的全球重大趋势，包括气候变化、数字化、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社会经济发展和健
康危机[4]。该指南还考虑了加强与私营部门、学术界、民间社会组织和青年的合作的价值观。



  

 

  

  
     

 
  

      
 

  

   
  

  
    

 
      

   
  

  
    

   

  
  

 
  

2026年东南亚能源

Malaysia在2025年的主席成就解析

1. 正式签署了关于APG的强化备忘录，以进一步深化区域一体化（解释将在以下讨论） 洞见4） 2. 结论：完成了APAEC 2021-2025，高度评
价了APAEC 2026-2030的新周期。 洞察8 6. 讨论了核能发展框架，该框架为探索民用核能途径提供了基础。7. 在2045年前完成了APG发展下
的海底电力电缆参考框架的最终确定。8. 批准东盟RE LTRM作为战略框架，为扩大可再生能源提供全面计划。[6]9. 启动了东盟建筑能效数据
库和投资平台。[7]10. 在东盟能源监管网络下建立了东盟监管学校，由马来西亚领导，作为构建区域监管框架、法律方面和能源市场改革的区
域专业知识的潜在平台。

2025年东盟主席任期以“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为主题，在能源领域特别关注“推动东盟发展：跨越边界，构建繁荣”。在分裂的世界中，马来西亚认识
到其领导该集团的责任，即通过保护共同东盟利益来引领，以保障可靠、负担得起、可持续和包容的能源为优先。在整个年度中，马来西亚成功地
将雄心勃勃的东盟共同体愿景2045和APAEC转化为具体行动。这通过一系列成就得以证明，引导成员国取得以下成就：

这些里程碑也反映了东盟加速能源转型、实现环境可持续与社会包容的决心。马来西亚通过这些成就奠定了坚实基础，为2026年接任东盟轮值主席
国的菲律宾留下了遗产。作为下一任领导者，菲律宾肩负着将区域承诺转化为具体行动、加强跨境合作、推进惠及所有人的包容性能源政策的任务
。

在2025年马来西亚的主持下，东盟实现了向一个全面区域社区迈进的历史性里程碑。现在，东盟已涵盖东南亚所有国家的全面代表。2025年10月2
6日，东帝汶正式加入该社区，成为第11个成员国。 th

成员国，为加强与东南亚的能源一体化带来更多前景。在东帝汶在区域战略框架中的巨大潜力下，东盟获得加强其能源安全集体能力的机会。



    

 

   
  

    
    

    
 

    

 

  

   
  

 
    

   
       

   
   

   
    

热烈欢迎菲律宾担任2026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东盟能源优先事项2025-2026| 4

在和平与安全支柱下，将优先考虑负责任和道德地使用新兴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AI），以增强东盟应对不断变化的安全挑战的集体准备。在经
济方面，将致力于推进东盟向数字化赋权社区的转型。在社会文化支柱下，将鼓励负责任地应用AI，以加强医疗保健体系，改善教育，支持青年赋
权，从而扩大对基本服务的获取，并在整个区域培养创新和创造力。[9]

不断发展的地缘政治动态进一步凸显了多元化能源来源、更强的跨境互联互通和共同标准的必要性，以加强区域能源安全。菲律宾的主席职责预计
将通过将数字化和人工智能融入能源系统，并保护能源基础设施的韧性来催化双重转型，包括通过高级分析、智能电网、AI驱动的预测、预警系统
和灾害风险管理。在亚太经合组织（APG）上取得的持续进展，得益于半导体和关键矿产等战略产业协调的区域路线图，可以加强供应链并促进清
洁能源投资[10]。共同而言，团结、互联互通、数字化、可持续性和韧性将是增强东盟竞争力和长期稳定的关键。

在菲律宾2026年的东盟主席国地位下，能源领域是实现地区一体化、经济转型和包容性增长的战略支柱【10】。根据此，菲律宾能源部门提出了行
业主题。 东盟能源峰会
共同反映该地区的优势，聚焦以下四个重点：（1）通过包容和可靠的能源获取保障人民；（2）以发展绿色产业作为可持续增长的引擎；（3）通
过新兴技术促进创新；（4）通过更强大的系统、标准和区域合作建设韧性。这些重点与APAEC 2026-2030紧密一致，强调APG、能源效率和可再
生能源扩张作为确保可持续东盟能源未来的优先事项[4]。

随着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权杖在2026年传至菲律宾，马来西亚的遗产仍在传承。菲律宾自1967年成为东盟创始成员之一以来，已第四次领导东盟。
在2017年之后，菲律宾在东盟一个关键时刻于2026年担任东盟主席。这一主席职位的交接象征着菲律宾准备引导该地区进入一个面向未来、充满
韧性的新时代。包容性将成为主题的核心焦点。 探索我们的未来，共同前行 反映菲律宾致力于以团结和目标引导东盟的承诺。立足于以人为本的
方针，主席国的工作受到以下三个战略重点的塑造：(1)和平与安全；(2)繁荣走廊；(3)赋能人民。 .
目标不仅反映了菲律宾的愿望，也体现了有利于所有东盟社区的团结和共同愿景[8]。



  

   
  

洞察2——绘制雄心能源目标进展图
由SilviraAyu Rosalia、Muhammad Ilham Rizaldi、Lazuwardi Im ani执笔

2026年东盟能源



   

 

 

 
 

 
 

 
 

   
  

 
  

 
   

 
 

 

 

 

 

  

东盟能源需求

——绘制有抱负的能源目标进展图| 6

图像 2. 按部门将东盟能源需求指数化至2023年水平 1

工业活动继续是东盟能源需求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反映了多个AMS的持续工业
化。制造业产出的增加、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工业产能的扩张支持了这一趋势。
在短期内，化石燃料的替代选择有限，这意味着2026年工业能源使用仍然高度
依赖煤炭和天然气，这指出了在未来的能源转型中需要更加关注工业能源使用
。

2026年，电力需求凸显，得益于交通运输和建筑领域的持续电气化。受人工智
能驱动，数据中心的出现正日益成为2026年需要关注的电力需求重要来源。

图像 1. 东盟能源需求预测按燃料分类 1

能源需求在国家政策目标的推动下继续向清洁能源转型，但增长仍然适度。在“
区域综合能源目标情景”（AMS 目标情景）下，电气化和生物质能源的使用将
改变东南亚的能源需求结构，到 2026 年，电力和生物质能源将分别占终端最
终能源消费（TFEC）的 21.7% 和 10.2%。这些变化主要集中在选定的终端使
用行业，尤其是道路运输行业，通过推广电动汽车（EV）和生物燃料混燃的强
制政策，以及住宅和商业领域向清洁烹饪和现代电器转型的过程中。

2026年，区域能源需求持续增长。在基准情景（BAS）下，如果没有政策干预
，东盟的总能源消费预计将在2023年至2026年期间增长10.7%，这主要得益于
所有东盟成员国（AMS）的人口持续增长和经济发展。石油仍是最大的能源来
源，占最终能源消费（TFEC）的约42%，主要用于满足交通和工业部门日益
增长的需求。

1 备注：BAS = 基准情景；ATS = AMS目标情景；RAS = 区域愿景情景。来
源：8 th

东盟能源展望（AEO8）[11]和东盟能源统计手册（AESL）2025[12]。



  

 

  
  

 
 

 
 

  
 

 

  
 

 
 

 
 

 
  

  

    

 图3. 东盟能源供应预测按燃料分类

7| 2026年东盟能源

东盟能源供应

备注：BAS = 基准情景；ATS = AMS目标情景；RAS = 区域愿景情景；CNS = 碳中和情景。
来源：AEO8 [11] AESL 2025 [12] .

更紧密的区域合作至关重要。为了实现区域综合能源系统（RAS）和清洁能源网络（CNS）的预测，东盟将需要采取共同政策，促进跨境电力贸易
，并共同投资基础设施。这些行动是确保到2026年及以后该地区的能源转型公平、安全、负担得起的必要条件。东盟能源中心目前正在制定第9 th

《2026年东盟能源展望》，预计于2026年9月发布，届时将根据最新数据和政策发展更新这些预测。

2026年东盟的主要能源供应仍在转型之中。《区域愿
景情景》（RAS）展示了东盟如何在减少对石油和煤炭
需求的情况下，仍能增加可再生能源（RE）的份额。
通过采取更加强有力的协同政策以满足区域可再生能源
目标，东盟在2026年相对于BAS（图3）可能将其总初
级能源供应（TPES）减少5.5%。这种减少主要将来自
用国内可再生能源替代进口石油和煤炭，从而提高能源
自给自足能力并维护能源安全。

同时，在碳中和情景（CNS）下，可再生能源（RE）
的份额预计将增长26.3%，从2023年的14%增至，而化
石燃料仍构成基础。追求碳中和将要求东盟以前所未有
的速度加快可再生能源的部署，展现出实现长期脱碳目
标所需的高度雄心和协调行动。



   

   

                  
               

      

    

来源：AEO8 [11] 和 AESL 2025 [12]。

东盟电力行业

——规划憧憬型能源目标的进展| 8

图4 东盟装机容量预测 1

与此同时，在一定时间段内，总电力发电量有所增加，这得益于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2023年的历史数据显示，电力发电量为1,320太瓦
时。由于能效努力，与BAS相比，ATS的电力发电量有所减少，但其他情景下的电力发电量有所增加。预测表明，到ATS 2026年，AMS将需要产
生1,369太瓦时的电力，这代表着RAS增长2%，CNS增长6%。这可以归因于电力电气化政策的增加和向可再生能源资源的明显转变。通过脱碳努
力实现向清洁能源的过渡，2026年CNS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预测仍将由水力发电主导，与2023年相比增长47%。同时，太阳能和风能将作出重大贡
献，分别占100.1太瓦时和85.2太瓦时的电力发电量。

图5 东盟电力发电预测2026 1

电力供应的稳定性对于维护能源安全至关重要，2023年东盟装机容量仍依赖化石燃料，占比达66.6%，以煤炭和天然气为主（图4）。预计在各种
情景下，总装机容量将稳步增长。到2026年，预计将比2023年的336.3吉瓦增长约6%（BAS）、17.7%（ATS）和22.4%（RAS）。通过实施电力
发展规划政策，2026年可再生能源在装机容量中的份额将从2023年的水平增长44.3%，仍以水力发电（19.7%）和太阳能（11%）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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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2026年对2030年APAEC目标评估

2026年东盟能源

东南亚能源目标评估

来源：AEO8

RE在确保该地区能源安全和能源供应多样化方面至关重要；然而，其发展却停滞不前。截至2023年， RE在TPES中的份额 该比例达到14%。预
计到2026年，国家政策的实施（ATS）将使可再生能源（RE）份额增加到20.5%。通过区域合作（RAS），这一努力可以加强，预计到2026年可
再生能源份额将达到20.7%。然而，当前的区域努力仍然不足以满足新的APAEC 2026-2030年目标（TPES中30%的RE）。预计东盟仅在CNS（
图6）到2030年才能达到这一新目标，可再生能源份额的显著增加得益于脱碳政策和技术的进步，这得益于水力、地热、太阳能和风能的扩张。

东盟旨在到2030年将能源强度（EI）从2005年水平降低40%。到2023年，已实现25.5%的降幅，表明取得了进展，但仍然未达到目标。2026年的
预测显示，ATS和RAS的EI降幅将达到33.6%和37.2%。2030年的预测评估显示，ATS、RAS和CNS的EI降幅分别将达到39.7%、44.2%和43.8%
，均有望超过目标。实现进一步的EI降低需要实施跨关键领域的成本效益措施，例如交通（加速电动汽车的采用、提高燃油效率、扩大公共交通）
、冷却和烹饪。还应该利用金融激励措施和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来推广清洁技术并降低能源效率项目的风险。

在……方面 已安装容量中 ，2023年达到33.5%，而2026年的ATS和RAS预计将实现新的APAEC目标（45%），分别达到40.9%和43.2%。到203
0年，RAS和CNS中的RE份额预计将显著上升并超过区域目标，达到48.9%和49.4%，这得益于强有力的RE政策和应用清洁技术的成本优化。



   

   
  

洞见3——跟踪国家能源政策
由尤迪安德拉·尤沃诺、FlaviaFrederick、法德尔·茂兰娜撰写

—国家能源政策追踪| 10



  

 

  
  

    
   

  
      

 
  

 

 

    
 

 
 

 

 

    

柬埔寨

2026年东盟能源

印度尼西亚

文莱达鲁萨兰国

印度尼西亚于2025年通过旨在加快可再生能源部署和改善投资条件的改革，推进了其能源转型。根据MEMR第5号2025年规定的标准化可再生能源
电力采购协议，提高了多种技术的银行可融资性，而总统令第109号2025年提高了垃圾发电项目的电价并集中采购。然而，短期内仍存在执行风险
。与国内含量要求挂钩的修订版电动汽车（EV）激励措施

文莱达鲁萨兰国通过将国家发展与低排放增长路径相一致，正在加强气候行动。其更新的国家自主贡献（NDC）3.0目标是在2035年将温室气体（
GHG）排放量比“现状”（BAU）减少20%，以2015年为基线[13]。该国维持到2035年电力生产中可再生能源（RE）占比高达30%的目标，该目标
得到约30兆瓦的太阳能容量支持，该容量计划在2025年中旬投入运营，以及计划在巨港岛建设一个额外的48兆瓦发电厂[14]。补充供应侧措施，20
21年开始实施的强制碳报告已导致相对于“现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报告为15%[15]，并辅以能效、需求侧管理、交通电气化准备、工业及油气
运营效率等措施。然而，文莱的电力部门仍然高度依赖化石燃料[16]，可再生能源的扩张受到土地资源有限的限制，而NDC目标则取决于国际金融
、技术转让和能力建设。因此，进展将取决于加强伙伴关系、提高项目可行性、完善监管框架，同时平衡可负担性和多元化目标。

柬埔寨于2025年采取了更为积极的气候和电力行业立场，在长期减排承诺和近期电力充足性问题上寻求平衡。其NDC 3.0承诺到2035年无条件实现
16%的全方位减排，并有条件实现55%，将电力行业定位为通过可再生能源、电网投资和效率提升的关键减缓杠杆[17]。同时，《支付便利法》引
入了政府支持的电力项目付款担保，以管理近期产能风险，并在煤电融资限制中维持私人投资[18]。虽然这稳定了供应，但如果没有解决电费充足
性和公用事业财务健康问题，则会引入财政风险。实现NDC目标将取决于调动优惠融资、明确行业路径和加强监督及执法能力。2026年将成为检
验柬埔寨能否在近期电力安全与长期减碳可信度之间取得平衡的关键年份。



   

 

 

 

 

  
 

 
  

 

  

 

 
   

 

   

  
  

 

马来西亚

—跟踪国家能源政策|12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马来西亚正在推进一项能源转型，将电力部门的脱碳与整个经济的排放管理相结合。《第十三马来西亚计划》设定了到2050年电力生成35%可再生
能源的长期目标，这一目标由持续实施的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支持。[24],[25]。到2025年，政策重点转向市场工具和执行。自动燃料调整引入了更
频繁的费率传导，以改善成本透明度和效率信号。[26]。同时，《2025年碳捕集、利用和储存法》（法案870）建立了一个国家法律框架，用于碳
捕集和储存，支持到2030年的大规模部署，尽管实施取决于分阶段启动。[27]，[28]。屋顶太阳能规模的扩大得到了社区可再生能源聚合机制和太
阳能加速转型行动计划的支持，而2025年宣布的碳税将于2026年实施，收入将重新投资于清洁能源。[29]，[30]，[31]。沙捞越通过省级转型和氢
能战略推进补充低碳工业路径。[32]，[33]。在可负担性、监管顺序和执行能力方面仍存在执行风险，使2026年成为一个关键测试年。

并且临时电力电价折扣突显了价格敏感性和财政压力[20]。大规模的举措，如乡村太阳能项目，提出了交付和治理挑战。展望未来，2026年将是一
个关键的执行测试，其进展取决于制度能力、电力供应和将政策雄心与市场信心相一致。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通过加强规划框架、扩大可再生能源部署、强化其在区域电力贸易中的作用，同时优先考虑能源的可获得性和可负担性，推进
其能源转型。在2024-2025年期间，能源和矿产部审查了9 th

五年能源和矿业发展计划，并启动了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准备工作。 th

计划（2026-2030年），重申水力发电作为系统骨干，同时随着太阳能和电网现代化的发展。接近全民电力普及的目标即将实现，到2025年底，目
标覆盖率将达到98%，通过太阳能微型电网和偏远地区的离网解决方案来实现。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也在开发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最初专注于能源
部门，并探索与其实施贡献目标3.0（NDC 3.0）相一致的碳市场机会[21]，[22]。然而，可负担性压力仍然显著。2025年引入的1000万美元电力补
贴降低了低收入家庭的生计成本，但增加了财政压力，并使电价改革复杂化[23]。对水力发电的过度依赖使系统面临水文风险，而数据缺口和制度
能力限制依然存在。2030年目标的实现将取决于在可负担性与投资准备之间取得平衡、加强能源数据系统、最终确定碳框架，以及利用区域电力贸
易。



  

 

 
 

 

  

  

 

 

  

  
 

  

2026年东盟能源

缅甸

新加坡

菲律宾

缅甸通过第38/2025号通知，在交通运输脱碳方面迈出了渐进式的一步，建立了生物燃料混合燃料分销许可制度[34]。尽管规模有限，其实施将取决
于原料供应、价格、标准和执法能力。2026年将是对该框架是否能够超越试点应用的关键测试。

菲律宾于2025年通过针对性的立法改革强化了能源和资源治理框架，旨在降低投资风险并加强监管。菲律宾国家核能安全法（RA 12305）建立了
一个全面的法律框架，用于安全和平地使用核能，并成立了独立的菲律宾原子能监管局（PhilATOM），拥有独家监管权[35]。这解决了长期治理空
白，使国家与国际核能标准保持一致，为可能的核能部署奠定了基础，包括小型模块化反应堆。同时，大规模金属采矿强化财政制度（RA 12253
）通过修订特许权使用费、暴利税和激励措施，以及更加强大的透明度和问责制要求进行了重新校准[36]。改革旨在平衡对过渡关键矿产的再投资
与改进的财政收入、环境保护和社会效益共享。然而，执行风险仍然存在。核能进步取决于次级法规、机构能力建设以及持续的财政支持，而采矿
投资将取决于实施规则、许可时间和税收触发的明确性。2026年将成为将改革转化为可银行项目的关键测试年。

新加坡正在通过更严格的排放控制、电力系统改革以及在交通和航空领域的针对性措施来加强其能源转型。2025年，新加坡提交了其NDC 3.0，承
诺到2035年将排放量控制在45-50MtCO₂以内[37]。通过分布式能源资源和更深入参与东盟电力贸易，包括水力发电进口，正在增强电网灵活性。
除了电力，2026年将对航空乘客实施绿色燃料税，以支持可持续航空燃料[38]。最近的调整反映了成本和竞争力担忧，包括从2026年起减少电动汽
车补贴和增加高排放车辆的罚款[39]。在可负担性和采用之间取得平衡将是持续减少排放的关键。



   

 

    
   

 

 

 

  
 

 

 
  

  

  
 

越南

泰国

东帝汶

——追踪国家能源政策| 14

泰国通过碳定价、电动汽车激励政策和快速可再生能源部署推进了其转型。2025年，它引入了一项收入中性的碳税，每吨二氧化碳征收200泰铢（
约合6.35美元）的石油产品碳税[40]，并修订了电动汽车激励政策，以优先支持国内生产[41]。“快速大胜利”计划加速了社区和浮动太阳能项目的太
阳能部署[42]。然而，收入中性的碳税有限的行为影响、直接电力购买协议的不确定性以及电网整合挑战仍然是长期脱碳的关键限制。

越南将在2025年推进本地区最具雄心的能源转型议程，以修订后的第8个电力发展计划（PDP8）为基础，巩固煤炭逐步淘汰过程，同时扩大太阳能
和海上风电，可再生能源目标到2050年达到发电能力的65-70%，[47]。越南支持全球煤炭转为清洁能源转型宣言，概述了尽早退休煤炭、煤转电和
扩建清洁能力，目标在2050年全部淘汰。[48] 规管改革包括电力法2024年和决议253/2025，旨在提升电力购买协议可银行性、电价设定、海上风电
开发和直接电力购买协议实施。[49]、[50]。通过监管标准提高需求侧的能效性。修订后的非风管空调器的最低能源性能标准（TCVN 7830：2021
），从2025年1月起生效，强制要求更高的能效标准并设立能源标签，显示了更强政策关注于抑制峰值需求增长和降低系统成本的意愿。[51]。电网
readiness（准备好上线状态），海上风电审批及煤转换的经济效益依然是关键执行风险。2026-2030年期间将是将改革转化为实际交付的清洁容量
，维持投资者的持续信心的关键时刻。

东帝汶在2025年没有发布新的能源政策，而是继续实施2011-2030年战略发展规划，该规划优先考虑普遍的电力获取和逐步转向可再生能源。截至
2024年12月，国家电气化达到99.7%，这是通过国家电气化计划的混合电网和非电网太阳能系统实现的[43][44]。第九宪法政府重申了对国家能源
安全政策、可再生和不可再生资源勘探立法以及与新西兰共同制定的东帝汶可再生能源路线图的承诺，以减少石油进口依赖[45][46]。随着东帝汶接
近普遍获取电力，政策挑战从电力供应转向正式建立一致性的能源框架，以动员可再生能源投资并减少长期进口依赖。



  

  
 

洞察4——加强东盟电网规划和实施，提升区域
能源连通性
由阿克巴·迪维·瓦希约诺和纳迪拉·沙尼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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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愿景到行动：APG规划在2026年进入关键实施阶段

For over two decades, the ASEAN Power Grid (APG) has been a long-term vision for reg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characterized by conceptual pl
anning,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and fragmented progress through bilateral interconnection. While this proposal has helped ASEAN Member States
(AMS) build trust and gain technical familiarity with the benefits of interconnection and power trade, it also means that the APG largely remains as
pirational, with limited coordinated regional implementation. At the 43rd session of the ASEAN Energy Ministers, the endorsement of the APG Enh
anced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MoU) by ASEAN Energy Ministers... rd

2025年在吉隆坡举行的东盟能源部长会议（AMEM）[2]标志着从现状的转折点。与早前的协议相比，加强后的协议提供了更强更透明的制度基础，
使系统能够更加系统地利用任务小组和工作安排，以应对实施政策、监管和技术准备。这一转变得到了快速增长的再生能源（RE）、更强的去碳化
承诺和日益加剧的能源安全问题的巩固。因此，APG项目越来越多地依据其对系统可靠性、成本效益、可再生能源整合和区域弹性所作的贡献进行
评估。

2026年，区域合作预计将集中在将《加强版谅解备忘录》转化为实际可行的安排，包括走廊优先级、将区域APG规划成果与国家电力发展规划相协
调、发展海底框架、商业和融资评估框架，以及执行跨境互联互通项目的准备工作。这些活动对于确保APG倡议能够超越概念规划阶段，转向实施
阶段至关重要。凭借《加强版谅解备忘录》的政治势头，东盟能源中心（ACE）在其作为APG秘书处的角色下，将能够引导APG发展走向更加协调
和投资准备就绪的框架，标志着从愿景转向行动的转变。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26-2030年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APAEC）为推进亚太电力 Grid（APG）提供了战略方向，作为第1项计划领域，它更加
重视从长期愿景转向实际实施的转变。在这个新的APAEC周期中，APG正将跨境互联和电力贸易定位为促进可再生能源（RE）整合和系统韧性的
关键推动因素。事实上，最近的进展已经预示着这一转变的初步进展。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联合开发协议等举措，以及包括沙捞越-沙巴连线在内
的新优先APG互联项目，预计将在2025年底启动，展示了双边和次区域努力如何开始形成更广泛APG整合的基石[52]，[53]。这些进展共同表明，
APG正从概念规划阶段过渡到制度准备、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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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边今日，多边明日：跨境电力贸易作为深化区域一体化的桥梁

因此，2026年将专注于在加强型谅解备忘录下构建双边及多边电力贸易（MPT）的基
础性工作。优先考虑的事项包括制定共同原则以规范贸易规则、数据共享框架，轮供电
商等。

第三方接入指南和争议解决流程。这些要素对于增强参与方、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透明度和信任至关重要，同时保持AMS以不同速度推进
的灵活性。ACE还将支持能力建设和输电费用指南，帮助特定走廊内的国家群体采用更透明和一致的成本回收方法，以应对跨境电力流动。此外，
ACE还将促进对互联站商业模式的分析工作，包括所有权、收入和风险分担安排，这对于确保跨境基础设施的可贷款性和可持续性至关重要。APG
下选定优先互联项目的可行性研究将进一步将区域合作转化为具体实施。

在短期内，由于AMS各国监管管辖权、市场结构和内部电网条件多样，双边跨境电力购
买协议将继续占据主导地位。然而，加强版备忘录的影响将确保跨境双边安排不再孤立
发展。相反，它们被鼓励在技术上可行、监管一致和可扩展的基础上发展，并随着时间
的推移注重更深层次的区域一体化。APG可能朝着更高程度的整合发展，拥有统一的规
则、共享的规划框架，并在短期和现货市场中增加参与度，形成一个统一但自愿的区域
电力市场。

尽管APG加强版谅解备忘录标志着地区电力合作迈出的重要一步，但它并不寻求在近期
内建立一个完全一体化的地区电力市场。相反，加强版谅解备忘录采用逐步实施的方法
，预计APG将从双边安排逐步发展到次区域合作，最终随着制度和系统准备逐渐完善，
转向多边贸易框架。



  

   

 

 

 
 

 

 
 

 

  
 

 

 

 

 

 
 

海底互联与新电力走廊：APG的下一个物理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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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型备忘录中最具实质性的影响之一是其为新类型跨境基础设施提供政治和监管一致性，包括海底互联和远程可再生能源走廊。这些基础设施类
型，过去被认为是技术上的雄心勃勃或政治上敏感的，现在越来越被视为未来亚太地区能源网络的必要组成部分。

确实，海底高压直流输电线路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挑战。它们通过创建新的可再生能源走廊，具有解锁大规模可再生能源的潜力，但同时也需要
新的规划和投资动员方法。这些见解促使我们迫切需要加快2026年正在进行的工作，即制定区域海底电力电缆发展框架，为项目开发者提供技术参
考。

为了支持这一转型，ACE将在2026年全年协助AMS，发挥核心的推动作用。支持重点领域包括与MPT构建模块一致的领域，如制定区域规划框架
以帮助整合双边及次区域互联互通计划与APG目标，以及建立海底互联互通的法律和监管框架，这对于未来的电力贸易走廊变得越来越重要。

到2026年，预计重点将从质疑海底互联是否可行转向在APG框架内寻找如何进行监管、融资和治理的协同作用。海底电力电缆发展框架为东盟提供
了一个共同解决跨境资产所有权、成本回收、风险分配和长期运营责任等问题的机会。随着东盟朝着实施迈进，新电力走廊的开发将考验该地区的
合作能力，将政治承诺转化为可融资项目。

ACE在2025年召开了一次关于海底电力互联的区域研讨会，以此积累势头，加强东盟利益相关方对海底电力基础设施开发的技术理解。研讨会汇集
了公用事业公司、监管机构、政策制定者和发展伙伴，交流了关于规划、融资和运营海底互联的实际经验。一个关键成果是共同认识到跨境海底项
目引入了复杂性的等级，需要在监管、资产所有权、成本回收机制和跨区域运营责任方面进行早期协调。

综合考虑，这些努力体现了加强版协议通过实际和更加紧密的协调促进APG发展的实质。通过更加协调的双边和次区域电力贸易，加强版协议使这
些安排成为东南亚更高效区域电力一体化道路上的垫脚石。



  

  

   
 

 

   
  

  
 

  

 

 

 

     
 

 
 

  

  

机构和区域机制：加强型亚太反洗钱谅解备忘录的机构框架和实施

2026年东盟能源

尽管物理互联是APG最明显的成果，但其长期成功依赖于强大的机构来协调、治理和支持其发展。《APG加强版谅解备忘录》因此重新强调加强区
域机制，将APG从零散的倡议转变为更协调、更具实施导向的框架。一个关键发展是，通过指定ACE为APG秘书处，在区域层面正式确立了更清晰
的机构角色，使ACE能够协调APG各机构（即HAPUA、AERN和APGCC）、特设机构和合作伙伴。这一新角色扩展了ACE在支持共同框架和指南
发展的职能，同时加强信息交流和能力建设，旨在减少APG发展中的碎片化。与此平行，加强的融资机制，如APG融资平台（APGF），反映了人
们对机构准备必须包括投资动员的认识。通过APGF和相关倡议，东盟正在发展有组织的渠道，以连接项目提案人、公用事业、政府和合作伙伴，
帮助解决跨境互联的融资、风险分配和银行可融资性挑战。

截至2026年，APG实施进展将不仅体现在正在考虑的互联互通项目数量上，还将体现在这些区域制度安排的成熟度上。APG秘书处的更明确授权
、融资平台加强以及区域机构之间更紧密的协调，表明东盟正在奠定支持长期更复杂形式电力贸易所需制度基础。通过投资于支持协调、融资和项
目准备的区域机制，东盟正在构建确保APG发展可持续、可扩展并能够支持未来几年更深入区域一体化的制度框架。

2026年的进展将因此体现在协调、便利化和准备方面的实质性进步上，包括通过亚太经合组织秘书处明确区域角色、加强项目准备和融资支持、以
及支持双边和次区域电力贸易的实用框架，同时保持随时间可扩展。如果持续进行，这些努力将使亚太经合组织从一项具有抱负的倡议转变为东盟
清洁能源转型议程的重要贡献者。

2026年预计将成为APG的一个关键年份，标志着向前迈出重要一步，因为关注点逐渐转向实施阶段。今年标志着APG长期愿景向其实际实施的转
变，利用近期批准的加强版APG备忘录产生的政治动力。这一阶段的实施化并不意味着立即的区域市场一体化，而是建立必要的制度和区域框架以
及项目筹备基础，以实现跨境电力贸易。



   

  
 

  

洞见5——应对全球油气市场挑战、区域能源安全问题
去碳化必要性
由丹妮亚·帕拉米塔、夏尼亚·艾斯梅拉达·马纳罗和雷西奥·杜阿金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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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应过剩及2026年东盟油气生产的疲软前景

全球石油市场预计将在2026年以明显的供应过剩进入，这源于生产增长和需求增长放缓之间的差距扩大。预计到2026年，全球石油供应可能超过
需求达每天高达400万桶，这主要由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加速产出和非OPEC国家持续的供应增长驱动[54]。与此同时，在严峻的宏观经济
条件和运输电气化加速采用的背景下，需求增长的结构性减弱。这一预测的过剩表明，这预示的是持续的供过于求，而非市场平衡更加紧张的趋势
。

尽管预计全球市场将继续供过于求，但这种环境并不转化为更强的生产增长。2026年的持续过剩供应可能会对油价形成坚实的上限，限制生产商的
收入并加强上游行业的资本纪律[55]。这种谨慎的投资方法还受到不可预测的地缘政治环境的影响，包括乌克兰持续的冲突、中东的不稳定以及委
内瑞拉可能出现的新的干扰，所有这些都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的波动。这些地缘政治问题并非导致广泛的供应损失，而是增加了运营和保险费用，
扰乱了物流和贸易路线，并提高了投资风险，即使是在已经供过于求的市场中也是如此。因此，许多生产商可能会保持“维护模式”，专注于当前的
生产水平，而不是追求新的上游项目，这将减缓未来供应增长的速度，尽管近期的资源是可获得的。

展望2026年，东盟的油气行业将需要在供过于求但生产韧性下降的全球环境中航行。尽管全球供应过剩可能会缓解短期进口压力，但在价格受限和
高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背景下，上游投资的延迟风险会削弱东盟的生产前景，尤其是天然气方面。加强投资确定性，维持现有和近期项目的上游动
力，以及增强区域供应安全协调将是减轻未来生产风险和提高对外部冲击准备的关键。

在这个背景下，东盟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面临着结构性限制，这加剧了其面临投资周期和外部市场波动的风险。由于成熟油田和新的发现有限，该地
区已探明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在2024年下降。尽管原油产量大体稳定，但天然气产量增长在AMS [56]地区仍不均衡。尽管运营改进、提高采收率和
优先开发现有油田等措施有助于短期内维持产量，但这些措施并未完全抵消长期的结构性生产挑战，这些挑战需要持续的上游投资。与此同时，东盟
对外部供应的日益依赖放大了这些脆弱性。2024年，石油进口依赖度达到了66%，超过90%的原油进口来自该地区以外。预计该地区将在2027年转
向天然气净进口国。



   

 

 

 
 

  

  
 

  

    
 

 

 
  

  
  

   

  

 

 

东盟日益增长的油气和能源需求以促进经济发展和能源安全

——在全球油气市场逆风中导航，区域能源安全与减碳必要性|22

在这种背景下，预计2026年东盟对石油和天然气的需求增长将继续保持强劲势头，延续过去五年观察到的上升趋势[56]。预计东盟的石油需求将继
续增长，受到运输燃料需求增加、石化原料使用增加以及更广泛的经济活动推动。然而，由于油田成熟和上游投资有限，石油产量持续下降，这种
增长可能导致东盟对石油进口的依赖进一步扩大（截至2024年为66%）。同样，预计东盟对天然气的需求增长将上升，尤其是在工业和电力生成方
面的应用。在东盟，天然气仍然是平衡能源需求和支撑经济竞争力的重要燃料。同样，由于需求增长和供应下降，预计东盟的净天然气出口地位将
减弱。这一趋势突显了从净天然气出口国向更多依赖进口的结构性转变。

展望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计将大致与2025年水平相当，而天然气需求增长预计将增强[57]，[58]。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计将趋于平稳，约
在每天0.7百万桶（mb/d），主要由于经济增长缓慢以及从交通运输和发电领域对石油的替代不断增加[57]。相比之下，全球天然气需求预计将在2
026年同比增长约2%，增长主要集中在亚太地区、北美、非洲和中东[58]。这一增长主要受行业、交通运输和发电领域需求推动，包括航运排放法
规的加强以及极端天气事件（如热浪）期间对制冷需求的上升。

为了应对能源连通性、安全和可持续性方面的上升需求，东盟面临着以下几项重点任务：(1) 加强区域能源安全规划，(2) 加快天然气市场和基础设
施建设，(3) 积极应对转型风险。

在过去十年中，全球油气需求增长趋势出现分歧。一方面，全球石油需求增长因能源效率提高、电气化以及燃料替代等因素驱动的结构性转变而逐
渐下降[57]。另一方面，全球天然气需求增长保持相对韧性，得益于其在满足日益增长的工业、交通和电力需求方面作为过渡燃料的作用。然而，
在东盟，油气需求增长轨迹更为扩张。2023年至2024年间，东盟石油和天然气消费分别同比增长1.93%和8.28%[56]。这种增长反映了东盟持续依
赖化石燃料，以支持与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同步的经济扩张[11]。



  

 
 

   
  

 

 

 

 
 

    

 
  

    
  

 

 

                

 

2026年东盟能源

2026年：东盟油气甲烷排放努力的关键一年

图像 7. 甲烷强度是
预计将随着更多...而上升
全面监控

企业中四家为AMS。预计2026年，马来西亚PETRONAS将延续其黄金标准报告，而泰国PTTEP则需保持2025年的标准，以在2027年达到黄金标
准。印度尼西亚PT Medco E&P将在2026年首次报告甲烷排放，但可能尚未达到黄金标准，类似于印度尼西亚Pertamina。随着越来越多的AMS加
入OGMP 2.0，预计甲烷强度将上升，因为公司将更能够准确地追踪其甲烷排放，这些排放可能在没有更先进监测方法的情况下无法被察觉。[60]

表格 1. OGMP 2.0 东盟公司报告历史及预测

2026年标志着为2030年设定的几个全球甲烷减排目标的中间点。《全球甲烷承诺》（GMP），其中六个AMS签署了该承诺，旨在到2030年集体将
全球甲烷排放量至少减少30%，从2020年的水平降低。此外，《石油和天然气脱碳宪章》（OGDC），承诺实现上游甲烷排放接近零的目标，也计
划在2030年实现，其中包括三个AMS国家石油公司签署。鉴于东盟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甲烷排放量较大，该地区需要到2030年将甲烷排放量减少7
0%，以保持1.5摄氏度的全球升温限制 [59]。

除了国家努力之外，东盟还加强了其在区域范围内减少甲烷排放的承诺。《亚太经合组织能源合作2026-2030年战略》提供了一个关键蓝图，其中
包含在石油和天然气互联互通、安全和可持续性（OGCSS）计划下的专门行动计划，以应对甲烷排放。此外，预计将在2026年推出的东盟气候变
化战略行动计划（ACCSAP）和东盟气候变化中心，将加强支持东盟成员国国家自主贡献（NDC）的甲烷倡议。为了到2030年实现全球甲烷排放
量目标（GMP）和石油天然气开发目标（OGDC），东盟必须扩大在石油和天然气甲烷管理方面的集体行动，并遵循APAEC和ACCSAP的指导。

在国家层面，油气甲烷合作组织（OGMP）2.0框架是
全球企业甲烷测量、报告和验证的全球标准。符合其最
高标准的公司获得“金牌标准”称号，这表示在特定的排
放源（4级）和场所级别排放源（5级）的操作资产上连
续三年报告准确且透明的排放数据。到目前为止，OG
MP 2.0已经有153个成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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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捕集和封存（CCS）在东盟迎来发展势头，尽管面临实施挑战

——在全球油气市场逆风、区域能源安全和脱碳必要性中的导航| 24

表格2.东盟精选CCS项目

国家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泰国

预期
项目名称 费用（美元）

运营年份
汤古H CCS 七十亿
卡萨瓦里CCS 10亿

S-Hub 合作联盟 未提供
Arthit CCS 三亿二千万

总共 八百三十二亿二千三百万

容量
(MtCO) /yər/

新加坡S-Hub联合体
推动跨境合作发展CCS。2025年6
月，新加坡和印尼正式签署东南亚
跨境CCS协议，使新加坡能够追求
其存储高达200万吨碳的目标。 2 到
2030年，通过利用印度尼西亚估计
的6000亿吨地下储藏能力。

印度尼西亚的唐古 CS 
项目计划于2025年第四季度开始施
工活动[62]，预计2028年开始运营
。该项目位列全球最大的碳捕集与
封存（CCS）项目之一，可与荷兰
的Aramis CCS和加拿大的阿尔伯塔
碳干线等领先国际项目相媲美。

泰国的Arthit CCS 该项目预计将于
2025年9月作出最终投资决策（FID
）。到2025年12月，详细的工程设
计合同已授予Technip Energies公
司，随后在预先和前端工程设计阶
段成功完成后[65]。预计在2026年
将开始施工活动。

马来西亚的Kasawari CCS
项目最初预计于2026年开始运营，
但现已调整，预计将在2029年底或
2030年初启动 [63]。此次调整旨在
更好地使项目准备情况与客户需求
和商业安排相匹配，这些需求和安
排预计将在2026年逐步解决。

到2026年，这四个项目可能仍将面临延期、成本压力和监管
调整，但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新的CCS法规已经加强了投
资和政策环境。最终，东盟CCS的成功将取决于更清晰的价
值链框架、强有力的风险管理以及长期的跨境合作伙伴关系
来实现规模效益。

在当前基线情况下，预计到2050年，东盟的能源消耗将比2022年水平几乎翻三倍[11]。在同一时期，温室气体排放预计将增加约1.5倍。这些预测
突显了减排的紧迫性，同时也强调了在经历快速经济增长的区域保护能源安全的重要性。在这种背景下，CCS越来越被视为东盟实现脱碳的关键杠
杆[61]。截至2025年，东盟有四个CCS项目可以被认为已足够先进，预计2028年至2030年之间开始运营（见表1）。其他项目正在考虑中，但尚处
于开发初期，技术设计或成本结构公开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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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全球煤炭过剩的艺术》

——推动负责任和清洁的煤炭价值链 | 26

东盟在这一转变中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印度尼西亚的主导地位，占区域煤炭生产的近90%和全球贸易的三分之一左右。其约三分之二的产出被出口[
68]，历史上为中国、印度和区域市场提供供应。随着中国进口需求的减少，印度尼西亚实际上已成为东盟的摇摆生产商，其产出决策塑造了区域
供应条件和价格信号。到2025年，印度尼西亚为应对价格疲软，将煤炭生产目标下调至7.35亿吨，低于2024年实现的8.36亿吨产量[69]。到2025年
9月，产量已达到约5.09亿吨，即修订目标的68%。更重要的是，当局已表示，2026年的生产目标将进一步下调至7亿吨以下[69]，在供应过剩的市
场中，捍卫价格稳定而非最大化产量[68]。

到2026年，东盟的煤炭市场将由目前已经开始对价格造成压力的结构性过剩所塑造。煤炭价格更有可能保持适度且波动有限。上行的潜力受到全球
过剩供应和较弱进口的限制，而下行风险则因生产控制更加严格而得到缓和，尤其是在印尼。2026年，东盟的煤炭部门可能会强调谨慎的资源管理
和生产策略，认识到煤炭是一种有限商品而非增长引擎，优先考虑成本效益和实际产量，同时越来越多地探索煤炭之外的机遇，如关键矿产，以维
持业绩。

东盟的煤炭需求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放缓且不均衡，2025年将达到约5.16亿吨，预计2026年将达到5.47亿吨[66]。受电力生产和熔炉扩张驱动，
印度尼西亚国内煤炭使用预计将增加约1600万吨[70]。越南依然是主要的煤炭用户，2025年消费量约为4400万吨[6]，预计随着新燃煤电厂（CFPP
）的投入运行，还将额外消费500万吨，Vinacomin的目标是在2026年将总消费量提高到约5000万吨[71]。菲律宾继续在电力生产上高度依赖进口
煤炭。相比之下，马来西亚的煤炭需求保持平稳，而泰国在2025年煤炭消费量下降了近6%，因为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在电力组合中的份额增加[72]
、[73]。

全球煤炭产量在2024年达到了创纪录的91.5亿吨，预计在2025年将进一步增长[66]。在正常情况下，这种供应增长可能会被不断上升的需求所吸收
。然而，全球需求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曾是印度尼西亚煤炭的最大进口国之一，越来越多地通过国内生产来满足增量需求，优先考虑能
源安全和价格稳定。印度也采取了类似的轨迹。随着这两个主要买家从海运市场退却，全球煤炭供应已经开始超过有效需求[67]。因此，在整个202
5年，尽管需求持续增长，煤炭价格仍承受压力，反映出供应过剩、库存高企以及出口商之间竞争加剧。当主要生产商在争夺越来越小的进口空间
时，仅需求增长已不足以提振价格。



  

 

 
     

   
  

  
  

  

  
 

   
  

   

     
  

   

 

   

 
 

东南亚燃煤船队共燃烧：生物质先导，氨气随后

2026年东盟能源

如前所述的次见解所提及，东盟在国内大量生产和使用煤炭。总煤炭消耗的约70%用于在CFPPs发电[11]。东南亚的大多数CFPPs相对较新，平均
只运营了14年，主要位于印度尼西亚和越南[70]。因此，联燃方法被视为降低现有CFPPs排放的战略举措，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成本效益高、效率高
、可持续的解决方案，以减少煤炭消耗和排放[74]。联燃已在东南亚的多个CFPPs中广泛应用。通常，联燃选项涉及生物质或氨的份额[75]。

对于与生物质共燃，印度尼西亚52个计划地点中的13个CFPPs已从试验阶段进入商业化阶段，利用了包括锯末、棕榈仁壳、稻壳、木屑和废料衍
生燃料在内的各种可用生物质，试验中生物质典型占比为燃料能量输入的1-5%[76]，[77]。此外，马来西亚报告称在CFPP中用生物质替代了煤炭1
%的能量含量，还有2个CFPPs仍在研究中[78]。最后，越南也在2个CFPPs中实施了这一措施，占比高达20%[79]。当CFPPs与CCS结合时，研究
表明生物质占比10%足以实现碳中和，或与可再生能源相当，而要提供负排放，则必须高于30%[80]，[81]。然而，供应连续性存在挑战，需要可持
续的生物质采购策略[82]。

然而，与生物质不同，氨必须通过各种技术生成，包括（1）蒸汽甲烷重整器（SMR），所谓的灰色氨，（2）SMR加碳捕获与封存（CCS），被
称为蓝色氨，（3）使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的电解槽生产绿色氨。从理论上讲，CFPP的二氧化碳排放减少与氨的份额成正比[85]。假设绿色氨的排放
强度几乎为零，每个CFPP必须将其100%的燃料切换为绿色氨以实现碳中和，没有选择采购灰色或蓝色氨的选项。然而，需要注意的是，与（B）
太阳能和/或风能直接转化为可再生能源电力相比，（A）太阳能和/或风能转化为可再生能源电力，再转化为绿色氨，再转化为CFPP电力，再转化
为电力的整体能源效率将更低。

对于与氨共燃，印度尼西亚所有5个CFPPs中燃料能量输入使用1-3%的氨[83]。在马来西亚，1%的氨正在调查中，以与2个CFPPs中的煤炭混合[78
]。相比之下，日本已经展示了20%的氨共燃，并计划将份额提高到最多50%。 [84] 与生物质的联合燃烧相比，生物质仍然是最主要的联合燃烧燃
料，因为它的开发时间比氨更长，目前已经处于商业阶段。然而，由于生物质的供应不足或经济上不可行，氨作为一种CFPPs的替代品，其兴趣正
在逐渐增长。



  

   

   

 

  
 

 

 
 

  

 
  
 

   
  

   

  
  

  

  

东盟煤炭化工：选择有限、排放量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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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煤炭衍生化学品种类繁多，东盟国家仍然关注有限的选项，包括（1）印度尼西亚六个不同地点的DME，（2）印度尼西亚的两个甲醇站点，（
3）印度尼西亚的一个氨站点，以及（4）越南宁平省和河静省的两个商业尿素站点[87]、[88]、[89]。2026年，预计在东盟主要煤炭生产国印度尼西
亚将继续开发煤制DME、氨和/或甲醇。印度尼西亚的DME生产旨在取代高度补贴和进口的液化石油气（LPG）。耗资1000万美元的DME项目位于
苏门答腊（穆阿拉恩伊姆、PALI和Banyuasin）和婆罗洲（布隆甘、库泰东和古塔鲁），所有这些地点都已完成可行性研究，最终投资决策正在进
行中[90]。一旦所有DME船队在印度尼西亚商业运营，它们可以替代国家80%的LPG需求，或超过700万吨/年，目前这些全都是从国外进口的[87]
。位于苏门答腊的阿赫姆的一个600万吨甲醇生产厂应在2022年动工建设，但面临延误[91]、[92]。一个更大的地点，一个180万吨甲醇生产设施，
正在东婆罗洲规划中，同一地点也计划建设一个10万吨氨工厂[93]。

尽管如此，以煤为基础的化学品排放强度显著高于其他原料，如天然气。例如，（1）由煤炭提炼的二甲醚（DME）从摇篮到工厂门的排放强度比
天然气提炼的DME高出6至9倍[94]，[95]；（2）由煤炭提炼的甲醇比天然气为基础的甲醇几乎高4倍[96]；（3）由煤炭提炼的氨和（4）由煤炭提
炼的尿素可能是天然气为基础的尿素的两倍或更多[97]。因此，考虑到直接排放和生产设施排放减排措施的综合性可行性研究对于提高竞争力并保
持以煤为基础的化学品可持续性至关重要。在东盟所有的以煤为基础的化工项目中，没有一个计划与碳捕集和存储等脱碳技术相结合。没有脱碳技
术，以煤为基础的化学品很可能在全球贸易中不具备竞争力，并加剧气候变化。

东盟的大部分煤炭用于燃烧产生热量，使水变成蒸汽并驱动涡轮机发电。然而，煤炭并未被广泛用于将碳含量以及其他反应物如氧气和蒸汽转化为
有价值的化学品，包括二甲醚（DME）、甲醇、烯烃（乙烯）、氢气、氨和尿素。与东盟相比，煤炭在中国化学生产的原料中更为常用，尤其是甲
醇的生产。到2023年，中国约85%的甲醇生产来自煤炭[86]。为了增加乙烯生产，这是全球使用最广泛的塑料聚合物聚乙烯的关键单体，中国也在
甲醇制烯烃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因此，通过将煤炭转化为各种化学品，该地区有很大机会获得经济收益[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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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中减少东盟煤炭的路径

煤炭在过去五年中在东盟能源结构中继续发挥着重要作用。从能源供应的角度来看，煤炭一直稳定地产生该地区约37-44%的电力，下降速度缓慢
，仍占东盟基础负荷电力的相当比例[98]。从经济角度来看，煤炭不仅在国内消费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作为出口商品，东盟约45%的煤炭产量
在国际上交易[56]。这种依赖在以煤炭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菲律宾、越南和马来西亚尤为明显[98]。

全球危机重叠——包括东欧、中东、拉丁美洲和印太地区的紧张局势 [96], [99], [100], [101] ——将提升能源安全作为一项中心政策优先事项，鼓励
政府通过保留煤炭产能来对冲风险，确保在需求增长、电网整合挑战和燃料进口脆弱性中保持系统可靠性，尤其是在与天然气相关价格波动的影响
下。[102]与此同时，尽管像公正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s）这样的国际倡议表明了对支持煤炭转型的承诺日益增长，但缓慢的资金发放和有限的
实施限制了提前退役和可再生能源整合的步伐，共同使得从2026年开始加速煤炭淘汰或逐步减少变得越来越困难。[103]

在这些先例下，东盟地区煤炭的发展轨迹最好理解为一个管理和有争议的转型过程，而不是快速的结构性断裂，因此逐渐减少煤炭使用，特别是全
面停止使用煤炭，将更艰难和更慢。尽管煤炭不太可能恢复增长势头，它也不处于加速退出状态。相反，上述不确定性、受限制和担忧之间的相互
作用预计将把煤炭的角色保持到2020年代末。因此，实质性进展将取决于制定政策顺序、可靠融资机制以及区域协调行动，以便逐步取代煤炭而不
会损害电力系统稳定或更广泛的经济目标。

在关于煤炭退出和逐步减少的讨论中，这些普遍条件实质性地改变了转型前景。持续的全球地缘政治不稳定、能源安全需求的提升以及转型金融的
有限可用性共同缩小了政策空间和机构的快速行动意愿，使得从2026年开始加速煤炭退出或甚至有意义的逐步减少变得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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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终端用能领域的节能措施

直流电站（DCs）的快速增长给城市电力系统增添了大量集中负荷，进一步强化了对针对性的效率、运营和监管响应的需求。DCs是东盟增长最快
、能源消耗量最大的建筑类型之一。在六个主要东盟成员国（AMS）中，目前约有29吉瓦的DC容量处于开发阶段。到2035年，东南亚DCs的总电
力需求预计将增长四倍，从约26吉瓦增至107吉瓦[105][106]。

城市化也在加速电动汽车（EV）的普及。到2025年，EV销量份额大幅上升，越南和新加坡达到约40%，几乎是2024年的两倍，泰国超过20%，印
度尼西亚约15%[107]。随着EV渗透率的提高，政策重点正从市场准入激励措施转向国内制造和供应链发展。行业，该地区最大的能源消耗部门，
也在为减少碳排放而加速，这得益于欧盟从2026年1月1日起启动的碳边界调节机制。面向出口的行业越来越多地受到碳相关贸易措施、买方要求和
供应链披露义务的影响，随着气候法规的收紧[108]，[109]，[110]，[111]。因此，提高能源和排放绩效对于保持市场准入、保护竞争力和吸引投资
至关重要，将能源效率从节约成本的选项提升到能源密集型行业的战略运营优先事项。

在区域内，各国进一步加强了政策和监管框架。马来西亚的《能源效率与节约法》（EECA）的先进实施于2025年1月1日生效。印度尼西亚出台了
多项衍生法规，以实施2023年第33号政府条例，而越南对其《能源效率与节约法》（第77/2025/QH15号）进行了修订。在新加坡，对《节能法》
的修订于2025年12月生效，扩大了监管范围和合规要求。这一势头得到了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APAEC）2026-2030的采纳的加强，该计划通
过设定到2030年能源强度降低40%的目标，提高了该地区的雄心。新的APAEC框架更加重视监管和政策协调、行业覆盖和投资动员，反映了日益
增长的共识，即能源效率对于能源安全和转型战略至关重要。

快速的城市化和加速的数字化在推动东盟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对电力系统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建筑领域——从住宅到办公楼、购物中心和
医院的商业制冷，以及数据中心（DC）运营的迅速扩张——已成为推动电力需求增长的中心动力。空间制冷已占区域高峰电力需求的约10%，预
计到2035年将增加到约30%，对电网稳定性提出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如果没有进一步的节能干预，空间制冷的电力需求预计到2035年将达到300太
瓦时[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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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建筑节能应对不断增长的冷却和数据中心能源需求

为了支持投资，需要创新的融资机制。与可持续性相关的贷款（SLLs）将融资条款与能源和排放结果挂钩，国际金融公司在2025年向印尼NWP投
资了5300万美元，向菲律宾的阿亚拉地产投资了2.2亿美元[122]，[123]。公共融资工具得到扩展，包括柬埔寨首个节能循环基金和印尼在雅加达公
共建筑的试点ESCO项目[124]。在区域层面，东盟能源中心推出了东盟-BUILT数字平台，以支持低碳、节能建筑的融资和投资[7]。

各国也针对空调（AC）提高了最低能源性能标准（MEPS），与空调区域政策路线图保持一致，目标是达到6.09的制冷季节性能因子（CSPF）。
新加坡从2025年4月起提高了MEPS。单分体空调必须达到4星能源标签（CSPF 6.1），而多分体系统达到5星水平（CSPF 6.86）。根据2024年《
节能法》（修正案），最低能源效率标准（MEES）将从2025年12月1日起扩大到现有设施，涵盖装机容量1,055千瓦或以上的电动驱动、水冷冷水
系统[115]。马来西亚的能源效率（EECA）下，修订后的MEPS将从2026年1月起生效，将最低效率水平提高到CSPF 4.1-4.0，到2030年进一步收
紧到CSPF 6.09。柬埔寨也批准了空调MEPS和能源标签的附属条例。区域内，东盟推出了产品注册数据库，并正在制定针对节能冷却的绿色公共
采购指南[116]。

随着直流需求快速增长，各国政府推出了能效标准、采购规则和认证途径。新加坡为直流的IT设备建立了能效标准，并将其纳入公共采购，成为全
球最早这样做国家之一[117]。泰国为直流推进了绿色电力电价，并起草了允许直接电力购买协议的立法[118]、[119]。绿色建筑评级体系也得到发
展，如马来西亚在绿色建筑指数和GreenRE方案下的专用直流评级工具，2026年将扩大推广[120]以及新加坡的BCA-IMDA数据中心绿色标志框架[1
21]。

针对建筑能源使用的增加，多个AMS加强了强制性能源管理系统（EnMS）的规定。印度尼西亚出台了第3/2025号和第8/2025号部长条例[112]，要
求政府建筑实施EnMS，进行定期的能源审计，并将私营部门强制能源管理的门槛从6000 toe降至500 toe，将购物中心、办公楼、医院和其他商业
建筑纳入法律规定的要求之中。正在制定一项针对能源服务公司（ESCOs）的专门规定以支持实施。在马来西亚，EECA的初始阶段以8,000 m²或
以上的总面积的办公楼为目标，要求公开展示建筑能耗强度标签[113]。同时，新加坡启动了强制性能源提升计划，要求大型建筑（GFA ≥ 5,000 m
²）至少提升10%[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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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亚电动车普及加速，推动区域供应链发展转型

东南亚快速推广电动汽车得益于降低前期成本的激励措施。越南将电池电动汽车注册费100%减免延长至2027年，同时将特别消费税降低至1-3%，
并降低车辆价格，不依赖持续补贴[125]。泰国通过其电动汽车3.5方案采取了更直接的激励结构，将5万至10万泰铢的现金补贴与消费税减免相结合
[126]。在印度尼西亚，电动汽车的普及与增值税和奢侈税减免紧密相关，这些减免以当地含量要求为条件[127]。新加坡继续通过电动汽车早期采
用激励计划和车辆排放计划相结合的方式抵消高车辆拥有成本，提供高达4万新元的回扣，辅以充电基础设施补助[128]。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主要依
靠进口和消费税减免——通过马来西亚的CBU/CKD框架和菲律宾基于EVIDA的激励措施——来支持早期采用[129]。

政策实施和持续的市场增长转化为强劲的投资反应，东盟的电动汽车价值链上承诺的资本超过150-200亿美元。印度尼西亚吸引了最大份额，利用
其镍资源建立了一个集成的电动汽车和电池生态系统。重大投资包括Vinfast和BYD各10亿美元的汽车工厂，现代-LG能源解决方案合资的超过30亿
美元的电池生态系统，以及CATL的60亿美元电池工厂投资[135]，[136]，[137]，[138]。泰国确保了约15亿美元的电动汽车和电池项目，包括顺络
的10亿美元电池单元设施和汽车装配线[139]。这些趋势共同突显了东盟作为主要电动汽车市场和新兴制造中心的作用。

舰船业务模式加速了东盟地区的电动车扩散。绿行科技（Green SM），得到VinFast的支持，在越南展示了纯电动车（EV）出租车服务的可扩展性
，并将业务扩展到区域市场，包括印度尼西亚[130]。与此同时，Grab通过与比亚迪的合作，在多个东盟城市推广电动车，并通过创新的租赁和租赁
模式降低了司机的首期成本，推动了电动车的普及，超越了私人车辆所有权[131]。随着电动车市场成熟，该区域的政策框架越来越重视本地组装和
制造，而不是对全进口、完全装配（CBU）车辆的激励。泰国通过其电动车3.5方案强调了这一演变，该方案将本地生产的公司所得税激励措施与1.
5倍的出口信贷机制相结合，鼓励制造商将该国定位为区域电动车出口中心，而不是仅关注国内销售[132]。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可以看到更
具有指导性的本地化方法，这些国家利用CBU激励措施的逐步淘汰作为政策杠杆[133]。在印度尼西亚，增值税减免现在仅限于本地生产的电动车，
对进口CBU的激励措施预计将于2026年结束。马来西亚已宣布类似的轨迹，CBU税收减免预计将在2025年后到期，这促使从2026年开始承诺对完
全解体（CKD）车辆运营进行投资[134]。



   

  

       
   

  
     

     
 

  

    
  

 

  

  
  

   
  

   

   

 

 

竞争力策略：工业脱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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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能源管理要求，AMS越来越多地应用MEES和特定行业的基准，以应对工业设施中主要能源使用系统。新加坡在修订后的ECA下，从2025年1
2月起实施第2阶段的MEES，针对大型现有冷却冷冻水系统。这些系统占国家电力需求的很大一部分，因此成为提高效率的战略切入点。与此同时
，越南继续在能源密集型行业强制执行能源产出基准。这些措施共同将工业效率政策从审计和规划推向可衡量、可执行的绩效结果，确保通过设备
升级和流程优化实现效率提升。

碳定价通过对排放征税并加强行业投资的商业案例，正在强化能源效率作为竞争力的杠杆。印度尼西亚通过《碳经济价值总统令》第110/2025号建
立了国家碳市场的法律基础，随着覆盖范围的扩大，预计将产生工业影响。新加坡通过将碳税提高到每吨二氧化碳当量25新加坡元，发出了强烈的
市场信号，并计划将其提高到每吨二氧化碳当量45新加坡元。 2 2026年和2027年，每吨二氧化碳收费50-80新加坡元。 2 至2030年【140】。

政府还扩大了强制性的能源管理系统（EnMS）的范围，以涵盖更多的工业能源使用。马来西亚的节能法案（EECA）现在涵盖了大约1,200个大型
的设施，约占该行业电力需求的三分之二，而菲律宾修改了其节能法案，使超过9,000家指定机构纳入强制性能源管理，执行力度更加强劲，并采
用数字化报告[141]。

为了释放投资，各国加强了金融工具，以应对前期成本和感知风险。马来西亚通过其能源审计条件性拨款（EACG 2.0）推进了项目管道开发，共
同融资审计，以产生适合商业融资的投资级项目。印度尼西亚引入了节能保险框架，当地保险公司保证合同节省的能源，显著降低了融资者和工业
客户的风险。新加坡扩大了其节能补助，覆盖中小企业合格成本的70%，改善了效率升级的融资渠道[144][145][146]。

工业园区和住宅区正成为规模化效率和脱碳的平台。越南的VNEEP 3计划在70%的工业园区实施节能解决方案，全球生态工业园区计划下的试点项
目从2020年至2024年节省了超过14,000兆瓦时[142]。印度尼西亚通过一个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中心，为100多个工业园区实施这一模式，而像越
南-新加坡工业园区这样的市场主导型发展则展示了结合能源效率、可再生能源、共享设施和智能基础设施的综合方法，以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投资
准备性和支持出口导向型制造业[143]，通过增强竞争力加速工业脱碳。



  

  
 

 

洞察8——在电力系统转型中扩大可再生能源部署
供需和终端使用领域
由Zahrah Zafira和Veronica Ayu Pangestika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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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30年[4]的装机容量，以太阳能光伏（PV）和风能为主导的更宏伟部署。

为东盟电力系统快速扩大可变可再生能源（vRE）做准备

在过去的五年里，东盟成员国（AMS）持续提高其可再生能源（RE）的雄心，反映了在可再生能源方面的日益增长的信心。电力部门的转型已成
为一个核心焦点，这得益于技术的竞争力和成本效益以及知识的准备。从2021-2025年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APAEC）的目标转向到2025年实
施的目标，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和电力发电量均出现了上调。最近的国家电力发展计划（PDPs）证实了这一趋势，印度尼西亚的目标是 到2034年
，可再生能源（RE）装机容量占比61% 并且越南 到2030年，约47%的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 在其2025年宣布修订的PDP下[147]，[148]。这些加
强的承诺与 APAEC 2026-2030 年总一次能源供应 (TPES) 中可再生能源（RE）的目标是 30%，而 45%。

图8 国家RET目标和政策演变（2021-2025年之前与截至2025
年）

进展已在具体项目和政策的可变可再生能源（vRE）部署中显现。 越南在2025年更新了太阳能光伏的上网电价，并起草了促进屋顶太阳能自用消
费的立法，加强了对分布式发电的激励措施[149]，[150]。在马来西亚，马来西亚能源交易所（Enegem）和公司可再生能源供应方案（CRESS）
促进了跨境绿色电力交易[151]，[152]，这有助于扩大区域可再生能源供应和整合。这些政策信号得到了大规模项目的加强，例如菲律宾的Citicore 
Solar Batangas 1太阳能加电池系统[153]。预计这种增长将在2026年继续，包括菲律宾Terra Solar项目的并网、马来西亚MyBeST计划下电网规模
电池储能系统（BESS）的推广[155]，以及越南推进电池储能部署计划和具有竞争力的可再生能源采购框架[156]。

面向 APAEC 2026-2030，东南亚可再生能源（RE）长期路线图预计虚拟可再生能源（vRE）部署将随着电力系统变异性增加而加快[6]。在东南亚
可再生能源电力耦合路径下， 太阳能规模预计将增加三倍 , 屋顶太阳能超过二十倍 , 风力容量七倍，电池储能系统四倍。 并且 抽水蓄能七倍 到
2030年，与2023年相比。实现这些目标需要系统级别的准备，包括增强灵活性、电网加固、改善规划和大规模储能部署，以确保可靠和弹性的电
力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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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证书（RECs）

尽管建立一个全面运作的跨境东盟可再生能源证书（REC）机制可能需要时间，并且需要建立物理和监管基础设施，但许多成员国已加强国内可再
生能源证书治理。 新加坡 是该地区最早拥有国家可再生能源认证框架之一的地区。 新加坡标准（SS）673 提供一致性保证，以实现RECs交易的
执行和管理[160]。 柬埔寨 发布于2025年的REC机制指南 Prakas No. 0039

公证书第0039号 规定RECP政策制定、发布和验证的相关主管部门。 马来西亚 该地区拥有最充满活力的可再生能源证书（REC）市场之一，发行
和赎回量高，采购选择多样化[161]，并且正处于建立国家REC框架的最后阶段。菲律宾作为唯一基于合规性的REC市场，已运营其 可再生能源市
场 自2024年12月26日起，全面商业化运营。

在2025年担任东盟主席国期间，马来西亚使该地区实现了重大里程碑，即正式启动东盟可再生能源证书（REC）框架。可验证和互操作的跨境东盟
REC的完整性取决于关键条件，其中一些与CDP和RE100原则相一致：（i）实体跨境传输，（ii）在来源市场和目的地市场保持一致的能源属性核
算，（iii）相互认可的仪器和合同[157]。区域倡议（如东盟REC框架发展和APG）与国家政策之间的协同作用对于实现可信赖和可扩展的跨境REC
交易至关重要。

考虑到可再生能源证书（RECs）主要是一种基于市场的工具，除了像菲律宾的可再生能源组合标准（RPS）这样的合规体系之外，要实现这一点
并不容易。RECs被公司用来自愿报告第二范围排放，作为企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部分[158]，因此质量控制传统上一直处于监管领域之外。尽管
如此，RECs丰富了绿色采购的选择，并提高了国家可再生能源投资的吸引力，使它们的完整性对国家能源和气候目标越来越相关。这一点可以通
过跨国政策的制定得到体现，例如 欧洲碳边界调整机制 这涵盖了水泥和化肥生产产生的范围2排放[159]，以及推动东盟可再生能源证书（REC）
框架的制定，以促进亚太地区绿色部署和整合的举措[2]。

能源转换需要大规模的资本投资，传统公共服务融资已无法满足。意识到这一束缚，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尝试创新的市场工具融资可再生能源基础
设施，而不仅仅是依赖公共或政府资金。 可再生能源证书（RECs） 已经成为一种关键机制，因为从利用可再生能源（RE）的环境属性中获得的
利润可以重新投资到新的可再生能源项目中。在东盟（ASEAN）层面，可再生能源证书（RECs）的金融吸引力预计将在推动东盟电力网格（APG
）中的可再生能源（RE）集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157]。然而，这些前提的核心是确保可再生能源证书（RECs）作为一种信息披露机制和金融工具
，与国际最佳实践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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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 电气安全

随着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vRE）的日益融入，东盟正加快配置其电力系统的预备，超越运营风险和系统风险。这些能源源本体的技术革新
较传统发电设备更呈现独特且更加复杂的电气安全问题。目前，针对可再生能源（vRE）相关危害的电安框架或指导原则在东盟会员国（AMS）中
仍存在差异。实现东盟可再生能源（RE）雄心，需预防影响进展的安全事件。确保实施坚实的电气安全准则和做法对于区域能源转型至关重要 [16
2]。

考虑到未来五年分布式能源资源（DER）的预期激增，到2030年达到区域45%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的目标，需要新增37吉瓦的屋顶太阳能容量[6]
，紧迫性尤为突出。DER的扩展放大了应对电气安全的重要性，因为这些技术的住宅或非公用事业部署速度很快。即使断开连接，屋顶光伏系统也
会携带高直流电压（600伏-1500伏），因此可能会持续暴露安装和维修人员以及应急响应人员的生命安全风险[162]。此外，这些系统还容易受到
直流电弧故障的影响，这是光伏相关火灾的主要原因。例如，新加坡建德路屋顶太阳能光伏火灾事故就被归因于光伏的电气部分[163]。

此外，更高的vRE容量需要一支电池能量存储系统（BESS）的舰队来处理太阳能和风能的间歇性，通过储存多余的能量以备后用。与太阳能光伏
类似，到2030年为支持区域可再生能源（RE）目标而大规模部署BESS将需要可靠的电气安全管理。与BESS相关的电气安全风险主要由热失控造
成，尤其是在安全管理和监控与控制系统未能严格执行的情况下。最终，实现涉及高可再生能源（RE）整合的区域东盟RE目标将需要发电、输电
、配电和终端设备等全面的电气安全标准[164]。

在AMS中，针对特定可再生能源技术采取电气安全标准的做法，主要以太阳能光伏发电为例，如文莱达鲁萨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
、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指导方针所示。这些国家现有的太阳能光伏相关框架涵盖了不同规模的电网接入规则和屋顶安装，其中一些涉及与可再
生能源政策计划相关的做法，如净计量或自用[164]。目前，电池能量存储系统的电气安全也在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和泰国的主要规范和指南
中提及[164]。然而，这些标准在AMS中覆盖范围和深度不一，突显了在加速部署虚拟可再生能源和分布式能源资源的情况下，需要更健全的电气
安全框架以确保系统可靠性和公众安全。



  

 

 
 

  
  

   
    

   

   
 

     
  

 
  

 
 

       
    

    
  

 
 

  
 

生物燃料和可持续航空燃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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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个AMS通过提高混合比例要求和扩大生产来推进生物燃料的部署，尤其是在道路运输中的生物柴油
和生物乙醇。印度尼西亚，该地区最大的生物燃料市场，于2025年实施了B40生物柴油要求，并计划
进一步提高混合比例并扩大生物乙醇在汽油中的使用[165]，[166]。越南也计划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
内推广E10汽油，而马来西亚已在选定应用中试点更高比例的生物柴油混合物[167]，[168]。尽管做出
了这些努力，生物燃料的规模化发展仍面临挑战。

生物质燃料目前仍然扮演着 有限的角色在东盟能源结构中 , 占计 大约2% 图9 预测下的新APAEC目标下TPES中的可再生能源和生物质能份额 2023年的TP
ES 根据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长期路线图，实现APAEC 2026–2030年目标，需… 到2030年，在TPES中拥有30%的RE股份 将需要 生物燃料使用
量相比2023年水平增长三倍 [6]. 这突出了生物燃料在缩小当前可再生能源部署与终端用途脱碳之间的差距中的重要性，尤其是在交通领域，单靠
电气化在十年内可能不足以减少足够的排放。

仍然受到能源、交通、农业和土地利用等领域碎片化政策框架的限制，以及不统一的可持续性标准和认证系统的制约。这些差距限制了在东盟扩大
生物燃料市场的机会，包括通过东盟内部贸易和更高效的供应链[169]。

除了道路运输之外，随着航空业脱碳速度的加快，越来越多关注聚焦于可持续航空燃料（SAF）。这种紧迫性在国际民航组织（ICAO）推出的《国
际航空碳抵消和减少方案》（CORSIA）中得到强化，该方案要求到2027年大多数国际航线必须进行强制性的排放抵消[170]。数个航空市场管理机
构（AMS）已宣布对SAF混合的实施要求，包括新加坡和泰国从2026年开始实施1%，印度尼西亚到2027年达到1%，马来西亚设定了到2050年长
期SAF混合的目标[25]，[173]。虽然新加坡、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已有SAF生产设施运作[174]，[175]，[176]，但供应必须快速扩大以满足新兴的实施
要求和CORSIA的要求。此外，AMS需要解决SAF的使用和排放减少如何得到认可和记录的问题。与国际SAF认证、可追溯性以及账目和申报框架
的一致性，对支持CORSIA合规、实现跨境部署和避免重复计数变得越来越重要[177]。增强对这些框架的机构熟悉度将对于东盟可持续扩大SAF规
模和更积极参与全球航空业脱碳努力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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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包容的能源转型

地区对话展现了强烈支持JIET的承诺，同时呼吁明确实施路径。2025年4月，ACE在雅加达举办了一次多利益相关者咨询研讨会，以告知APAEC的
执行并发布JIET指南[178]。讨论强调了在电气化和清洁烹饪持续存在差距的情况下实现脱碳的必要性，以及围绕可负担性和能源安全方面的持续优
先事项。类似的关注点也适用于性别包容。2025年7月的东盟能源性别论坛[179]指出，女性只占区域能源工作人数的8%，强调了将性别包容嵌入
规划、监测和数据系统（通过性别敏感指标和改进的按性别分组的能源数据）的重要性。总体而言，通过地区政策和规划加快JIET需要持续关注实
施质量，而不仅仅是转型速度。APAEC 2026-2030提供了强有力的区域支撑，而ACE的JIET指南提供了实践指导。在规划中加强社会成果、包容
性和韧性的整合将是至关重要的，以确保东盟的能源转型带来公平且持久的好处。

东盟的能源转型通常以兆瓦、管道和投资来衡量，但其持久性将同样取决于其是否公平、以人为本且值得信赖。公正包容的能源转型（JIET）并非
是脱碳的附加项，而是一种治理方法，决定政策是否改善生活、保护弱势群体以及透明地分享成本和收益。这种框架体现在《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
划》（APAEC）2026-2030的区域努力中，该计划明确将能源安全、团结、互联互通和加速脱碳与JIET联系起来[4]。在实践中，这要求政策和规划
超越技术优化，并在发电、电网、燃料和需求方面纳入分配结果。

ACE的《东南亚地区公平包容能源转型指南》为实施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区域视角[5]，概述了涵盖可负担性、可及性、能源安全、可持续性、成本和
利益公平分配、包容性和参与、性别平等以及代际考量的原则。它还确定了优先领域：能源可及性和可负担性、就业、教育、弱势群体的性别和社
会保护，以及包容性治理；这些使公正包容能源转型（JIET）成为具体可行的。
区域政策和规划非常适合推进这一议程，因为许多挑战都位于技术决策和社会影响交汇处：谁承担基础设施成本，哪些社区面临中断，如何保护可
负担性，以及新机会是否惠及历史上被排除在外的人群。仅APAEC 2026-2030的目标并不能保证公平过渡。缺失的桥梁是旨在为家庭、工人和社
区，尤其是那些面临高能源负担、有限现代能源接入或气候风险的人群带来成果的政策和规划。



   

 

 
  

   
  

    
 

 
    

 

 
   

    

   
   

 

 
     

 

   

COP30和东盟：为何区域合作不再是可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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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来看， COP30 没有改变东盟的气候轨迹，反而更明确了其战略逻辑。该地区的挑战不再是定义目标，而是实施合作。随着东盟推进2026-203
0年的 APAEC 实施工作，地区平台的评价将越来越多地从组织能力转向执行机制的职能——将协作关系转换为银行认可的、整体融合并易于评估
的结果。在此意义上，东盟在治理全球气候方面的可信度将更多地依赖于实际合作能否证明性地加速国家方案中的缺失之处。

然而，COP30也突出了持续的融资缺口。到2030年，东盟的气候投资需求将超过4000亿美元，远高于目前的公共和私人资金流动[181]，尤其是在
适应和气候弹性基础设施方面，包括电网、海岸防护、城市系统和能源供应可靠性[184]。因此，关于适应融资和损失赔偿的COP30成果受到欢迎
，但东盟的信息仍然务实：规模、可预测性和获得优惠融资的机会仍然有限。同时，对碳市场、混合融资和私人资本动员增长的地区兴趣反映了多
元化资金的努力，但这些依赖于更强大的区域治理、可信的数据系统和政策一致性。

这反映在东盟首次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的展馆中[180]，该展馆更多地起到了协调空间的作用，而非仅仅是一次曝光机会，它加强了关于加速国家自
主贡献、提交双年度透明度报告以及将气候行动与东盟共同体2045愿景下的长期发展目标对齐的联合信息[181]。能源转型成为关键焦点，讨论集
中在系统性限制——电网集成、灵活性、基础设施排序和投资准备度——而非个别技术[182]，[183]。对东盟而言，这种观点至关重要。该地区的
转型挑战不是缺乏可再生能源潜力，而是缺乏足够集成的系统来吸收它。通过加强团结和互联性，东盟电网作为可再生能源（RE）集成、成本降
低和释放无法在国家边界内最优利用的清洁能源资源的战略促进者，凸显出来，与APAEC 2026-2030优先事项密切相关，尤其是电力系统集成、
可再生能源扩大规模和能源安全。

COP30在巴西贝洛奥里藏特标志着全球气候对话从设定目标到实施的转折点。由于大多数国家已经受巴黎协定承诺的约束，现在可信的气候行动取
决于在2030年之前完成。对于面向东盟的快速能源需求增长、经济不均衡发展、化石燃料依赖以及对气候风险的高暴露，COP30强调国家分割的
方法是不够的。区域合作已成为大规模实施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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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保证金计划，推动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实现公平包容的能源转型

混合金融已被用于降低东盟能源转型项目的风险，并吸引私人投资，尤其是在早期市场，因为有限的资本和现金流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当设计得
当，混合金融可以促进东盟的联合实施计划（JIET）[186]，[187]，针对优先领域：能源获取和可负担性、能源和就业、教育和技能、弱势群体的
性别和社会保护，以及包容性治理[5]。其设计必须反映财务考虑因素和上下文因素，如借款人准备情况和项目时间表。

担保是一种混合融资机制，可以应用于资助东盟地区[188]的JIEP的关键优先领域，尤其是市场阶段初期风险感知较高的项目。多边开发银行已提供
一种担保方案，以减轻能源转型项目相关的高风险，包括信用风险担保、部分风险担保、政治风险保险、主权保险、看跌期权和看涨期权协议以及
货币风险对冲。每种担保方案的选择取决于旨在解决的特定投资风险。例如，部分风险担保与电力购买协议相关联，以保护私营终端用户的支付风
险并确保项目的流动性[189]。尽管担保混合融资方案为JIEP提供了一个有前景的机会，但由于交易成本高和管理要求，它仍存在一些限制。加强政
策制定者、项目开发商和金融机构之间的知识共享和能力建设平台，将有助于东盟更好地设计和应用基于担保的混合融资，以支持JIEP的优先事项
。

随着到2050年能源需求预计增长三倍，能源转型对于东盟在保障能源供应和实现碳中和目标方面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关键[11]。另一方面，根据
基线情景，东盟到2050年的能源供应预计仍将依赖化石燃料，占初级能源供应总量的76.8%，这表明可再生能源（RE）的应用步伐缓慢。到2025
年，东盟宣布了一个新目标，即到2030年将可再生能源在初级能源供应总量（TPES）中的占比提升至30%。考虑到终端用能领域的脱碳，预计可
再生能源在TPES中的占比将达到32%[6]。然而，2023年TPES中的可再生能源占比仅为14%，这表明需要达到的RE目标还有16%-18%的差距[12]
。其中一个主要瓶颈是东盟能源转型中巨大的投资差距，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约1700亿美元，这是由于私营部门对风险的高度感知，促使东盟利
用金融机制来弥补这一投资缺口[185]。此外，关闭投资缺口的紧迫性必须与APAEC 2026-2030五年主题相一致，该主题旨在推进区域合作，确保
能源安全，并加速东盟的碳中和[4]。实现这些目标需要东盟地区团结一致，确保东盟能源系统、金融市场、共同风险、集体投资和政策框架的互联
互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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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数字化：迈向包容性低碳东盟能源体系

随着东盟迈入第一年实施之年， APAEC 2026-2030 能源数字化被定位为支持脱碳、能源安全、可负担性和包容性的跨领域推动力[4]。最新的AP
AEC框架将数字化视为应对日益增长的系统复杂性的回应，它使电网更智能、数据中心设施更完善、实现数据驱动规划、构建弹性能源系统，并推
动人工智能应用的不断增长。在马来西亚2025年担任主席国期间，东盟通过有针对性的技术能力建设举措，巩固了区域政策基础和能源数字化的准
备情况评估，包括： 综合城市能源规划与建模（IUEPM）在选定的城市研讨会，于吉隆坡举行[190] 这建立在...基础上 首届IUEPM研讨会 在202
4年雅加达召开，由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担任主席[191]。两个研讨会作为关键里程碑，得以实施。 APAEC 2021-2025 为了加强城市层面数字和综
合能源规划与建模的区域能力[1]。

在2026年菲律宾担任东盟主席期间，预计区域关注点将从准备工作评估转向实施，更加重视区域能源政策和规划中的互操作性以及数字工具的应用
。虽然一些东盟成员国已经开始推进实施工作， 区域内的数字准备程度仍然不均衡[192] 持续的网络安全覆盖、数据基础设施、数据中心可用性和
网络安全能力差距继续制约着一些AMS的进步。为了解决这些差距，东盟已经建立了区域数字框架，例如…… 东盟互联互通2030年总体规划 , 数
字经济发展框架协议 ，并且 数字整合框架行动计划 [193]，[194]。这些框架通过将地区数字发展目标转化为能源行业的特定战略和行动，补充了
APAEC 2026-2030。

从系统角度看，通过智慧城市倡议推进城市能源规划中的数字化转型，为东盟提供了一条解决能源需求上升、快速城市化和减排压力的现实且可扩
展的途径。据 AEO8 能源需求预计到2050年将增长2.6倍，除非实施额外政策干预，这主要受城市化推动[11]。数字化 城市能源规划框架 这些将
建筑物、交通、分布式能源和智能电网连接起来的方法已证明其潜力在于调节需求增长和排放，同时提高系统效率[195]。这些方法还可以提高对负
担得起能源服务的访问，并增加公众在城市能源转型中的参与度。然而，实施挑战仍然存在，尤其是资金限制和机构协调有限。 教训来自吉隆坡
建议协调治理、分阶段实施以及混合融资的接入能够使面向农业、林业和海洋部门（AMS）的可扩展数字解决方案成为可能。最终，东盟利用能源
数字化这一全球重大趋势的能力不仅取决于基础设施的准备工作，还取决于数字解决方案能否有效地提供包容性、清洁性和价格合理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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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选项在东盟国家重返议事桌

马来西亚 正在进入一个新探索阶段，开展一份与国家能源转型和碳中和目标相一致的2035年后核能部署的可行性研究。MyPOWER作为国家核能
规划机构（NEPIO），负责与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标准一致地协调核能发展。[202]

The

这个 菲律宾 新兴为地区核能先锋，计划于2032年启用首座核电站，初始装机容量为1,200兆瓦。根据菲律宾能源规划，2035年核电机组装机容量
预计将达到2,400兆瓦，到2050年将达4,800兆瓦。为协调努力，成立了核能跨部门委员会作为核能计划实施机构（NEPIO），涉及24个政府机构[1
97]。2025年，《菲律宾国家核能安全法》（PhilAtom法案）设立了一个独立监管机构，负责核安全、安全和和平使用[35]。能源部第DC 2005-10-
0019号通知进一步将先锋核电站正式认定为首个商业性电站，将其定为优先基荷设施，并授予快速审批和投资优惠政策[198]。

越南 标志着自2016年长期暂停后的一次急剧转变，重新考虑核能。政府计划在2030年至2035年之间建设其首个商业运营的核电站，目标为4-6.4
吉瓦[201]。平顺已被确定为首选地点，得到先前可行性研究和场地评估的支持。

印度尼西亚 也将核能重新定位为一种平衡能源，以支持其到2060年实现净零排放的目标。[199]国家电力规划（RUKN）包括从2032年开始的核电
，起始容量为500兆瓦，到2060年将达到约3500万千瓦。[200]核能还被考虑用于绿色氢生产。

在区域层面，东盟成员国（AMS）通过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综合核基础设施审查任务[203]，加强核基础设施的准备工作。 印度尼西亚、马来西
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 在进行这些审查时，他们正在接收关于法律框架、人力资源、安全文化、应急准备和废物管理的定制化建议。这种协调
方法凸显了东盟对安全、可靠和负责任核能的承诺。

在2024-2025年间，东盟国家重新审视核能作为可持续能源转型可行组成部分的兴趣。观察到在加强国家基础设施、推进监管和制度框架以及加强
合作以支持核能负责任发展方面取得了进展。这些发展共同表明，各国对2030年代区域首个运营核电站（NPP）的预期部署准备和承诺正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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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核能合作：APAEC 2026-2030年民用核能

APAEC 2026-2030已正式在马来西亚吉隆坡举行的第43届东盟能源部长会议（AMEM）上获得批准。作为未来五年东盟能源议程的指导蓝图，AP
AEC 2026-2030的主题为“确保能源安全和加速碳减排，推动公正包容的能源转型”，[4]。APAEC 2026-2030围绕三个关键目标构建：加强区域能源
合作与互联互通；提升能源安全与韧性；加快能源转型；以及推动可持续包容的能源发展。

APAEC 2026-2030涵盖了七个合作项目领域，其中之一为“民用核能（CNE）合作项目领域”，涉及核能主题。通过民用核能合作子部门网络（NEC
-SSN），即CNE的专业机构，该合作项目领域在东盟推广和实施核能合作，重点在于人力资源建设、法律法规框架、公众沟通和利益相关者参与
。随着更多东盟国家将核能视为其长期国家能源计划中的一个可行选项，APAEC下的CNE区域合作旨在利用区域合作实现共同利益和资源共享，
同时促进区域层面的共同利益，并支持各国在核能领域的个体进步。

APAEC 2026–2030下的CNE项目区域支持东盟将核能定位为一种可行的低碳选择，以满足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同时维护最高安全、安全和可持
续标准。在未来五年里，该网络计划致力于研究令人兴奋的核能主题，重点关注加强政策、监管框架和核部署、负责任废弃物管理及责任安排的机
构能力。该计划还将推动核技术在电力和非电力领域的应用，评估经济和融资选项，并提升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度，以建立公众信任。与大学、研究
机构和技术提供商的合作将进一步深化，以加强核能教育、研究和创新。APAEC 2026–2030呼吁与对话伙伴和国际组织更深入地合作，以支持区
域和全球伙伴关系，促进知识共享、能力建设以及东盟地区和全球的核能协调发展战略。



   

  

  

 
  

   

 

 
 

 

 
 

 
 

 

多边开发银行对核能融资的支持：东盟如何受益？

——将民用核能定位为低碳燃料选择 | 48

核能项目涉及高度技术复杂性、严格的监管要求、漫长的建设周期、高昂的资本成本，尽管运营成本低且稳定，但运营寿命非常长。在创造适当的
经济条件、吸引充足的资金以成功规划、建设和运营最终拆解核能项目将会具有挑战性。这些特征使得仅靠基于市场的机制无法满足对核能项目的
融资，有必要让国家政府及其他参与者，包括多边开发银行（MDBs），介入核能领域。

然而，对于东盟来说，由于大多数AMS都是新加入的核国家，来自多边开发银行的主要短期价值在于上游支持，而不是项目融资。东盟可以探索与
多边开发银行合作的潜力，以资助综合能源转型计划，其中核能与可再生能源、电网和其他能源资源一同评估，确保核能决策在整体系统背景下进
行。它们可以帮助在几个领域建立或加强人力资源建设，如核监管框架、设计责任和废物框架，并支持符合国际原子能机构指导方针的机构能力。
多边开发银行还可以在早期项目的分析和风险缓解方面发挥作用。这种援助有助于提高核项目的信誉和可融资性。它们在资助详细的前期可行性研
究、系统建模和技术评估方面处于有利位置。这种类型的机构支持对于新加入的国家尤为重要，使它们能够达到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标准，并在安全
和防扩散承诺上建立信心。得到多边开发银行支持核倡议可以提升为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例如，开发共享的安全框架、应急准备，以及可能从核
电站进行的跨境电力贸易，此类项目可能导致更广泛的地域影响，而不仅仅是国家利益。

近年来，主要多边开发银行开始重新评估其气候和能源组合中的核能，将其视为一种潜在的低碳选择。亚洲开发银行决定在定义的安全保障下开放
核能，这一举措值得关注，因为它为其成员国创造了项目和政策支持的制度渠道[204]。世界银行决定解除其长期禁止核能融资的禁令，这标志着重
大转变，表明核能在其更广泛的使命范围内，现在可以被视为支持发展中经济体可靠、低碳能源的选项[205]。该银行表示，初步有兴趣与国际原子
能机构（IAEA）合作，延长现有反应堆的使用寿命，升级电网，并准备小型模块化反应堆。未来多边开发银行对核能领域的参与和支持可能会降低
发展中国家核项目历来面临的高前期资本和感知风险。通过提供融资支持和风险降低工具，多边开发银行可以降低融资成本，并帮助吸引更多私营
部门对东盟大型或首次核项目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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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参与对于煤炭向核能替代的倡议至关重要，它是实现成功转型的关键推动力。与地方社区互动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和建立信任，解决与核能相关
的担忧。随着煤炭电厂的退役，社区面临着重大的经济挑战，突显了让他们参与规划和决策的必要性。通过促进开放式对话，政府和项目开发者可
以调整他们的目标以符合社区利益，从而提高成功实施的几率。需要进一步进行可行性研究，以评估哪些退役的煤炭设施适合改造，确定影响场地
可行性的关键因素，投资驱动力，所需的政策和监管调整，以及改造对当地社区社会经济的影响，在整个决策过程中。精心设计的试点项目可以作
为区域参考，产生现实世界的数据，以减少风险感知并支持明智的决策。

一些关于煤炭转核能再利用的研究已在诸如中国、波兰、韩国和美国的国家启动，以评估技术、环境和经济社会挑战，以及它们对煤炭发电厂社区
和公众的优势[207]，[208]，[209]，[210]。除了提供可靠的基荷电力外，这些举措还为社区带来了实质性的好处。从环境角度来看，在核电站再利
用煤炭燃烧可能会减少高温室气体排放，改善空气质量。它还可能通过再利用现有基础设施和熟练劳动力，保护在如发电厂运营、维护和供应链管
理等职能方面的就业，以及产生间接就业和税收收入，带来经济和社会效益。

ACE关于煤炭的报告指出，尽管其份额正在下降，煤炭在东盟，尤其是在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仍然是一种重要且成本效
益高的能源资源[206]。东盟约70%的燃煤电厂（CFPPs）是低容量自用设施，其中大部分作为能源密集型产业的自用电厂。剩余的30%CFPPs包
括中高容量电厂，用于上网和自用。大约91%的这些CFPPs的使用寿命超过30年，表明对煤炭的持续依赖；然而，预计现有设施中的48%将在204
0年或之前退役，包括老化和经济性较差的电厂。利用退役电厂的基础设施为有针对性的、逐步转向低碳解决方案提供了成本效益的机会，尤其是
在工业领域。战略优先考虑电厂改造可以有效地支持东盟的区域能源安全、脱碳雄心和平衡的能源发展目标，包括潜在的煤炭至核能转换或煤炭至
核能再利用的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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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市场管理局，《新新加坡标准发布以支持可再生能源证书的管理和使用》。[在线]. 可用：https://www.ema.gov.sg/news-events/news/media-releases/2021
/new-singapore-standard-launch-to-support-management-and-use-of-renewable-energy-certificates

V. A. Pangestika，G. L. Namira，M. Merdekawati，和 G. H. H. Mardani，《菲律宾可再生能源证书（REC）市场需求映射》， 政策局 2025年[在线]。可获
取：https://aseanenergy.org/publications/renewable-energy-certificate-rec-market-demand-mapping-in-philippines/[162] M. Merdekawati 和 Z. Zafira，《标准
指南——提高东盟屋顶光伏和储能系统电气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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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安全功能应用，”2025。[在线]。可获得：https://aseanenergy.org/publications/standard-guideline-enhancing-electrical-safety-standards-for-rooftop-pv-an
d-bess-installations-in-asean-through-safety-features-application/[163] S. Sim，“金添路工厂火灾后76名工人被疏散，”海峡时报。[在线]。可获得：https://www
.straitstimes.com/singapore/76-workers-evacuated-after-fire-breaks-out-in-factory-at-kian-teck-road[164] 东盟能源中心，“韩国和东盟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安
全管理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2025。[在线]。可获得：https://aseanenergy.org/publications/new-and-renewable-energy-safety-management-laws-and-technic
al-standards-in-the-republic-of-korea-and-asean/[165] 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实现能源安全，减少进口，ESDM部长：B40将于2025年1月1日起强制
实施，”新闻稿。[在线]。可获得：https://www.esdm.go.id/id/media-center/arsip-berita/wujudkan-ketahanan-energi-dan-kurangi-impor-menteri-esdm-mandator
i-b40-berlaku-1-januari-2025[166] 燃料和润滑油，“印度尼西亚设定2027年全面乙醇汽油强制性命令目标。” [在线]。可获得：https://www.fuelsandlubes.com/in
donesia-targets-2027-for-nationwide-ethanol-blended-petrol-mandate/[167] 燃料和润滑油，“越南将于2026年6月强制全国销售E10汽油。” [在线]。可获得：htt
ps://www.fuelsandlubes.com/vietnam-to-mandate-nationwide-e10-gasoline-sales-from-june-2026/[168] 先进生物燃料美国，“马来西亚在主要机场地面交通工具
上扩大B10生物柴油的使用至B20。” [在线]。可获得：https://advancedbiofuelsusa.info/malaysia-expands-biodiesel-usage-of-b10-to-b20-on-ground-transport-
vehicles-at-main-airport[169] ERIA和东盟能源中心，“东盟区域合作生物燃料市场潜力，”2025。[在线]。可获得：https://www.eria.org/research/biofuel-market-
potential-for-regional-cooperation-in-asean[170] ICAO， 决议A42-22：关于环境保护的持续ICAO政策和实践综合声明——国际航空碳抵消和减排计划（CORS
IA） 2025。[在线]。可获取：https://www.icao.int/sites/default/files/environmental-protection/Assembly42/Resolution-A42-22_CORSIA.pdf [171] 新加坡民航
局，“新加坡可持续航空枢纽蓝图，”2024。[在线]。可获取：https://www.caas.gov.sg/docs/default-source/docs---so/singapore-sustainable-air-hub-blueprint.pd
f [172] 《国家报》，“泰国从2026年1月1日起要求喷气燃料使用1%的可持续航空燃料混合。” [在线]。可获取：https://www.nationthailand.com/sustaination/400
60773 [173] 印度尼西亚政府，“印度尼西亚可持续航空燃料（SAF）行业发展路线图，”2024。[在线]。可获取：https://imsis-djpu.kemenhub.go.id/PortalDKPP
U/(English Translation) Indonesia Sustainable Aviation Fuel (SAF) Roadmap.pdf [174] 生物燃料国际，“Neste为新加坡航空公司提供CORSIA认证的可持续航
空燃料。” [在线]。可获取：https://biofuels-news.com/news/neste-supplies-singapore-airlines-with-corsia-certified-saf/ [175] 生物燃料国际，“Pertamina即将生
产首批认证的可持续航空燃料。” [在线]。可获取：https://biofuels-news.com/news/pertamina-set-to-produce-first-batch-of-certified-sa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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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6] Bangchak集团，“泰国首个精炼SAF生产单元。”[在线]。可获取：https://www.bangchak.co.th/en/newsroom/reflection/1621/thailand-s-first-neat-saf-produ
ction-unit
[177] 国际民航组织秘书处，“国际民航组织关于SAF、LCAF及其他航空清洁能源的全球框架。”[在线]。可获取：https://www.icao.int/sites/default/files/sp-files/e
nvironmental-protection/Documents/EnvironmentReport- 2010/2025/Envreport2025_44.pdf
[178] 东盟能源中心，“区域利益相关方参与东盟公平包容的能源转型框架协商。”[在线]。可获取：https://aseanenergy.org/articles/regional-stakeholders-engag
e-in-consultation-on-aseans-just-and-inclusive-energy-transition-framework
[179] 东盟能源中心，“迈向性别包容的能源未来：在2026-2030年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下将性别融入东盟能源政策。”[在线]。可获取：https://aseanenergy.or
g/articles/toward-a-gender-inclusive-energy-future- mainstreaming-gender-in-asean-energy-policy-under-the-asean-plan-of-action-for-energy-cooperation-202
6-2030
[180] 东盟秘书处，“东盟在UNFCCC COP30上揭幕首个东盟展馆。”[在线]。可获取：https://asean.org/asean-inaugurates- first-asean-pavilion-at-unfccc-cop3
0/
[181] 东盟秘书处，“东盟就气候变化向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30次缔约方大会（UNFCCC COP 30）发表的联合声明。”[在线]。可获取：https://asean.org/
asean-joint-statement-on-climate- change-to-the-30th-session-of-the-conference-of-the-parties-to-the-united-nations-framework-convention-on-climate-chang
e-unfccc-cop- 30/
[182] IRENA，“贝伦COP30的五点收获。”[在线]。可获取：https://www.irena.org/News/articles/2025/Nov/Five-Takeaways-from- COP30-in-Belem
[183] N. Azalia 等人 ASEAN通往COP30之路：构建能源气候投资、合作与碳政策进步，ACCEPT II。[在线]。可在：https://accept.aseanenergy.org/aseans-r
oad-to-cop30-forging-energy-climate-investments-cooperation-and-carbon- policy-advancements [184]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金融倡议、东盟
资本市场论坛和可持续金融研究所亚洲合作促进东盟的适应性金融。[在线]。可在：https://www.unepfi.org/regions/asia-pacific/unepfi-acmf-sfia-adaptation-fina
nce- collaboration/?utm_source=chatgpt.com [185] 东盟能源中心，“东盟能源投资2025”，2025。[在线]。可在：https://aseanenergy.org/publications/asean-en
ergy- investment-2025/ [186] N. Vikas，V. Garg，S. Aiyer和S. Srivastava，“混合金融：填补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差距的关键”，2024。[在线]。可在：https://ie
efa.org/resources/blended-finance-key-bridging-energy-transition-gap-developing-countries [187] NORCAP，“照亮道路：人道主义环境中的公平包容能源转型
创新金融”，2025。[在线]。可在：https://www.nrc.no/globalassets/pdf/briefing-notes/lighting-the-path/white-paper-innovative-finances_v3.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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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 Just Transition Finance Lab，题为《利用金融手段促进公正转型》的白皮书，2024年。[在线]。 网址：https://justtransitionfinance.org/wp-content/upload
s/2024/12/IHRB_LSE_Just-Transition-Finance-WhitePaper.pdf
[189] V. Bellesi, B. Denis 和 C. Schenk，题为《用于清洁能源的担保和其他风险缓解工具：利用混合融资促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的报告，2025年
。 doi: https://dx.doi.org/10.1787/93a6e05c-en.
[190] 东南亚能源中心，题为《关于选定东南亚城市综合城市能源规划和建模的第二次研讨会》。[在线]。 网址：https://aseanenergy.org/articles/2nd-workshop
-on-integrated-urban-energy-planning-and-modelling-iuepm-on-selected-asean-cities
[191] 东南亚能源中心，题为《跨部门研讨会，旨在通过综合城市能源规划促进可持续城市发展》。[在线]。 网址：https://aseanenergy.org/articles/cross-secto
ral-workshop-for-advancing-integrated-urban-energy-planning-to-fostering-sustainable-city-development
[192] 东南亚能源中心，题为《通过数字化实现东南亚能源的韧性和可持续未来》。[在线]。 网址：https://www.aseanenergy.org/publications/enabling-a-resilie
nt-and-sustainable-asean-energy-future-through-digitalisation/
[193] Aus4ASEAN Futures，题为《关于东南亚数字经济框架协议（DEFA）的研究报告》。[在线]。 网址：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24/11/DEF
A-Report-public-summary-expanded_Final_25112024.pdf
[194] 东南亚秘书处，题为《2019-2025年东南亚数字融合框架行动计划（DIFAP）》。[在线]。 网址：https://asean.org/wp-content/uploads/2018/02/AECC18-
ASEAN-DIFAP_Endorsed.pdf
[195] ISO，题为《ISO 37122:2019：可持续城市和社区——智慧城市指标》，2019年。[在线]。 网址：https://www.iso.org/standard/69050.html
[196] Smart Putrajaya，网站：Home | Smart Putrajaya。[在线]。 网址：https://smart.putrajaya.my/
[197] 菲律宾能源部，题为《国际原子能机构审查菲律宾核基础设施发展的进展》。[在线]。 网址：https://www.iaea.org/newscenter/pressreleases/iaea-review
s-progress-of-the-philippines-nuclear-infrastructure-development
[198] 菲律宾信息局，题为《菲律宾能源部发布关于在菲律宾整合核能的里程碑性框架》。[在线]。 网址：https://pia.gov.ph/press-release/doe-issues-landmark
-framework-for-nuclear-energy-integration-in-the-philippines/
[199] 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题为《秘书长DEN：核电站建设是能源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稿。 [在线]。 网址：https://www.esdm.go.id/id/medi
a-center/arsip-berita/sekjen-den-pembangunan-pembangkit-nuklir-jadi-penyeimbang-bauran-energi
[200] 印度尼西亚能源和矿产资源部，题为《2025-2060年国家电力规划》，2024年。[在线]。 网址：https://gatrik.esdm.go.id/assets/uploads/download_index/f
iles/28dd4-rukn.pdf
[201] K. Vu 和 F. Guarascio，题为《越南开放使用小型模块化核反应堆，政治局文件显示》，路透社。 [在线]。 网址：https://www.reuters.com/business/ener
gy/vietnam-open-using-small-module-nuclear-reactors-politburo-document-shows-2025-09-04/
[202] world nuclear news，题为《马来西亚启动核能可行性研究》。[在线]。 网址：https://www.world-nucl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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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s.org/articles/malaysia-launches-nuclear-energy-feasibility-study [203] 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综合核基础设施审查（INIR）。” [在线]. 可用：https://
www.iaea.org/services/review-missions/integrated- nuclear-infrastructure-review-inir [204] 亚洲开发银行（ADB），“ADB与IAEA合作支持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安
全使用核能，”新闻稿。[在线]. 可用：https://www.adb.org/news/adb-iaea-partner-support-safe-nuclear-energy-use-asia-and-pacific [205] 世界核新闻，“世界银
行和IAEA支持新核能用于发展。” [在线]. 可用：https://www.world-nuclear-news.org/articles/world-bank-and-iaea-backing-new-nuclear-for-development [206] 
东盟能源中心，“评估煤炭在东盟能源转型和煤炭淘汰中的作用，”2024。[在线]. 可用：https://aseanenergy.org/publications/assessment-of-the-role-of-coal-in-t
he-asean-energy-transition-and-coal-phase-out/ [207] B. Luo, L. Zhang, W. Li, X. Zhu, Y. Ye, and Y. Su, “Study on Conventional Island Retrofit Strategies for 
Converting Coal-Fired Power Plants to Nuclear Power Stations in China，” 能量 ，第17卷，第12期，第2912页，2024年6月，doi：10.3390/en17122912。[
208] J. Ochmann，G. Niewiński，H. Łukowicz 和 Ł. Bartela，“根据煤炭至核能概念，使用核反应堆重新发电内陆燃煤电厂的潜力”， 能量 ，第17卷，第14期
，第3545页，2024年7月，doi：10.3390/en17143545。[209] S. Joo，S. H. Song，S. Oh，S. Qvist和J. I. Lee，“韩国使用小型模块化反应堆进行燃煤再发电选
项的评估。” 能量 , 第17卷，第24期，第6493页，2024年12月，DOI：10.3390/en17246493. [210] J. Hansen 等人 “探讨将退役煤矿厂转化为核电厂的益处
与挑战”，爱达荷 Falls，ID（美国），2022 年 9 月。doi: 10.2172/1886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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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写

ACCSAP
ADB（注：ADB 可能指的是亚洲开发银行（Asia Development Bank）的缩写，但根据您的要求，这里没有提供上下文，因此保持原样。）
AEDS：自动体外除颤器
AEO7
AEO8
AERN
人工智能
目标
AMEM
AMS
APAEC
APG
APGF
APGCC 译为：APGCC
APSA.
东盟
ATS
BAS
BAU请注意，BAU是一个缩写词，它代表“Behavioral Analysis Unit”（行为分析单元）。由于这可能是特定于某些文化和情境的专业术语，所以直译可能会在不同的上下文中有所不同。在没有具体上下文的情况下，以下是对该缩写词的直译：BAU
BCA-IMDA
BESS
CBU
CCS
CCT
CCUS (碳捕获、利用与封存)
CDP
CFPP
CKD (慢性肾病)
CNE
CNS.
CO（此词可能是缩写或专业术语，直译即可。）

东盟气候变化战略行动计划
亚洲开发银行
东盟能源数据库系统

th 东盟能源展望
th 东盟能源展望

东盟能源路线图网络
人工智能
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研究
东盟能源部长会议
东盟成员国
东盟能源合作行动计划
东盟电网
东盟电网融资
东盟电力网络咨询委员会
东盟石油安全协定
东南亚国家联盟
ams目标场景
基线情景
照常营业
建设局-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
电池储能系统
彻底建成
碳捕集与封存
清洁煤技术
碳捕集、利用与封存
碳披露项目
燃煤发电厂
完全拆解
民间核能
碳中和情景
二氧化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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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CORSIA
CRESS
CSPF
DC
DER
DME
DOE
DP
EACG
EE&C（此缩写EE&C没有特定的含义，因此保留原样。）
EECA
EI
ENEGEM
环境管理体系
ESCO
EV
EVIDA
千伏
千瓦
LTMS-PIP
GFA
GW
温室气体
GMP：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直通高压直流输电
HAPUA
国际原子能机构
IO
IUEPM
JETP.
LNG
MDB

缔约方大会
国际航空碳减排及抵消方案
企业能源供应方案
冷却季节性能系数
数据中心/直流电
分布式能源
二甲醚
能源部
对话伙伴
能源审计有条件拨款
能源效率与节约
能源效率与节约法
能源强度
能源交易所马来西亚
能源管理系统
能源服务公司
电动汽车
电动汽车产业发展法
千伏
千瓦
老挝-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电力一体化项目
总楼面面积
吉瓦
温室气体
全球甲烷承诺
高压直流电
东盟电力公用事业和机构负责人
国际原子能机构
国际组织
综合城市能源规划与建模
仅能源转型伙伴关系
液化天然气
多边发展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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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ES 最低能效标准
MEMR
能源和矿产资源部

MEPS
最低能耗标准

协议备忘录 谅解备忘录
MPT

（请注意，MPT可能是一个缩写，具体含义取决于上下文。根据您提供的文本，没有
足够的信息来确定其确切含义，因此我保持了原缩写不变。） 多边电力贸易
MtCO 2 百万吨二氧化碳MW 兆瓦
NDC 国家自主贡献
NEPIO
核能计划执行机构

NETR 国家能源转型路线图
NPP (通常指核能发电站，Nuclear Power Plant)
核电站

OGCSS
石油与天然气互联互通、安全与可持续性

OGDC 石油和天然气脱碳宪章
OGMP (具体含义取决于上下文，可能指某个特定组织、项目或倡议的缩写。如果能
提供更多信息，我可以给出更准确的翻译。)
石油和天然气甲烷承诺

OPEC 石油输出国组织
PDP
电力发展规划

PPA
电力购买协议

菲利托姆 菲律宾原子能监管机构
PV

光伏 光伏
RAS 区域抱负情景
RE 可再生能源
REC. 可再生能源证书
REPP 区域能源政策规划
RPS 可再生组合标准
SAF. 可持续航空燃料
SLLs

（此处“SLLs”为缩写，具体含义未给出，因此保留原缩写形式。） 可持续性挂钩贷
款SMR 蒸汽甲烷重整器
新元 (新加坡元) 新加坡元
TAGP. 跨国亚森天然气管道 2 大量二氧化碳
TH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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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瓦时 太瓦时
美国 美国
增值税 增值税
VNEEP
越南国家节能计划 美元 美国美元

vRE
可变可再生能源

YoY
年同比（Year-over-Year，用于表示与上一年度同期相比的增长或减少百
分比） 年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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